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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4月13日（星期三）9時7分至12時16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林委員奕華
主席：首先歡迎今天來到現場參加公聽會的所有學者專家，還有官員、委員和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今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舉辦「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的公聽會，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我們都知道學生飲食的營養與校園內食品安全是社會各界長期關注的重要議題。其實在立法院裡面，我們有非常多的立委都有提出相關的版本，從上一屆本席進到立法院來，就一直希望這部分能夠透過專法，讓所有相關規範可以更明確，也可以把所有進步的觀念在一個專法裡面來訂定，但是非常可惜的在上一屆到最後，教育部並沒有送出相關的版本，到了這一屆，我們現在的任期終究也已經過半，所以這次排公聽會也是要再次強調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對這個議題的重視，希望行政院趕快加緊腳步，在這個部分能夠讓相關的法案有可能在這一屆真的有機會進到逐條，能在專法上進行討論跟訂定。
到目前為止，因為沒有針對校園膳食的管理訂定專法，所以在營養午餐的相關規範裡面，比如學校衛生法只有五條的規定，另外在各個部會都可能有一些相關在行政命令上的規定，但就是沒有辦法全面解決或者有一個高度能整體來看校園內供應膳食可能面對的各種問題，尤其各地方政府可能因為財政考量或其他因素，導致對校園供餐管理採不同的措施，造成現在各地方營養午餐的部分政策莫衷一是。考量到我們希望這是一部可以從學校供餐管理的角度出發的重要法案，內容涉及中央跟地方的權責、營養師及廚工的人力、經費配置等，以及大家所關心的包括食育教育、包括廚餘怎樣能夠減量以及再利用這些種種的問題，都希望可以廣泛聆聽各界的意見，所以召開這一次的公聽會，具體歸納綜整各界寶貴的建議，我們希望在這一屆相關的法案有可能向前邁進一步。
本次公聽會討論提綱如下：
一、制定學校飲食健康促進專法之急迫性與必要性。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權責如何劃分？如何訂定監督機制與預算分配？
三、學校供餐方式與內容、營養師比例等之訂定原則。
四、偏鄉地區如何穩定、有品質供餐？透過設置中央廚房的可行性？經費基準？
五、學校飲食教育之實施內容。
六、其他事項。
為了讓大家能夠順利發言，我們作如下處理：每位貴賓發言時間為7分鐘，在第6分鐘時會有鈴聲提醒，7分鐘結束時會有一個結束鈴聲。專家學者發言以簽名先後順序為準，現場發言及書面資料，本院會做成紀錄、刊登公報，各位也可以再補充書面資料給議事人員。在場立法委員如果有意見要發表，我們也會在會議中進行穿插，以在場委員登記順序發言，如果有委員要發言，就請到主席台進行相關登記。
現在要請主管機關包括教育部蔡次長和農委會農糧署白副組長，各5分鐘就現行規定執行狀況、相關問題提出說明，說明完後，我們再請教學者專家依序來進行發言。
首先請教育部蔡次長報告。
蔡次長清華：主席林召委、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各位專家學者，大家早。感謝各位對學校供應學生膳食的關心，本部承邀列席並提出相關作為的報告，請各位多多指教。本次報告謹就現行學校午餐相關的規範以及目前推動的政策措施提出以下說明。
在目前的相關的規範大概分散在三個地方，第一是「學校衛生法」，第二是「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以及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中來做規範。
壹、現行學校午餐相關規範
一、學校衛生法：
學校課程應包含健康飲食；教育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抽查所屬學校餐飲衛生，並由農業或衛生機關抽驗食品；學校優先採用中央認證在地優良農業產品；營養師員額及職責；學校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學校辦理膳食應參考契約範本簽訂契約。
二、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地方政府應抽查學校餐飲衛生，會同衛生及農業機關稽查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學校供售食品應具認、驗證標章，與供應廠商訂定契約，規範登載供餐資訊及違約罰則。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
主管機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及其任務。學校辦理午餐收取之午餐費，其收費機制及費額，由地方政府納入代收代辦費用收取規定中規範；午餐收費應專款專用。廚工之資格條件、上班時間、廚工及用餐學生人數比例等，由地方政府或學校定之。學校午餐有寬餘飯菜，為珍惜資源有效運用及照顧貧困學生，學校得建立相關機制，提供貧困學生。
貳、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優先採用在地食材：
(一)學校應優先採用在地優良農產品，中央持續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三章一Q），110年度學校午餐使用國產章Q食材比率達90.17%。
(二)自110年起，學生每人每餐補助經費自3.5元提高至6元，並配合行政院「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自110年4月1日起提高偏遠地區學校學生補助經費，由每人每餐6元提高至10元。
二、落實學校食材來源資訊透明：
持續督導學校及地方政府於每日食材驗收作業確實紀錄查核，並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載供售校園食品資訊，串接農委會智慧農業共通資訊平臺，即時驗證食材來源，掌握食材供應資訊。於110年9月1日啟用「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2.0」，提供校園食安Open Data、午餐大數據分析，以提升學校午餐品質控管效率。
參、辦理「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執行新（擴）建偏鄉學校中央廚房、推動食材聯合採購、統籌人力及運送與提高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三章一Q食材補助費用（由每人每餐6元提高至10元）等4大策略，以提升學校午餐食材供應一致性與穩定性，讓偏鄉學童享有和都會區同等之飲食照顧，確保學童繳交之午餐費用9成以上用於食材費用，達到提升午餐品質效益。
總之，本部將持續依據現有的法令來落實校園食品安全衛生三級管理，並且持續落實校園食材資訊透明化，強化學校午餐「吃在地、食當季」之低碳里程飲食教育，以上報告，請各位多多指教。
主席：請農委會農糧署白副組長報告。
白副組長秋菊：各位委員、各位與會先進，大家早，農委會代表報告。有關於農委會現行的業務裡，與我們今天討論的「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相關的部分大概可以分為兩個區塊：一個就是推動學校午餐使用三章一Q的國產在地食材，另外一個就是推動食農教育，以下我就這兩個範疇跟大家報告。
首先是學校午餐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部分，主要是因應食安議題，落實政府食安五環的政策，由農委會和教育部合作，在教育部既有的學校午餐供應制度上，我們鼓勵學校採用具三章一Q，亦即有機、產銷履歷驗證、CAS驗證或具有臺灣農水畜產品生產追溯條碼（QR Code）標示之食材，強化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性。
因為我們都知道各縣市供餐的形式跟價格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制度時採用分階段推動的方式，初期是從105學年第2學期，即106年2月開始由臺中市等六個縣市做試辦，一直逐步推動實施，到了106年第2學期，即107年在全國22個縣市全面實施。這個工作裡面，我們跟教育部分工，教育部是要修正學校外訂盒（桶）餐採購契約，另外要輔導第一線學校的食材採購驗收人員去辨識什麼叫三章一Q的食材。
在本會的部分最重要就是在生產端，我們輔導農民導入相關的驗證跟追溯制度，以充足供應這些學校所需的章Q食材。另外，為了安全，我們也強化學校生鮮食材在源頭的管理跟抽驗，也協助學校媒合這些食材的採購，我們在批發市場設立相關章Q食材優先拍賣或交易專區，也輔導這些供貨的農民團體去成立一個供應平臺，確保學校相關食材供應的順暢。
另外，為了要解決因為使用章Q食材產生的價差成本，行政院也從107年開始在一般教育補助款編列經費來補助各地方政府去執行這些工作，初期因為只限縮在生鮮產品的章Q要求，所以當時每人每餐是3.5元，在110年時就擴大辦理到全部食材都要全面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經費也從每人每餐3.5元費提升到6元，4月更進一步在偏鄉的部分從6元再提高到10元，藉以提升偏鄉學校的午餐品質。
藉由這樣的制度推動，我們可以看到從試辦初期，即我剛剛說106年2月，當時我們從資料看到章Q登錄比例大概只有十幾個百分比，到107年全面實施的時候，全國章Q的覆蓋率是53.34%，到去年底已經提升到90.17%，今年度結算到2月止，章Q的覆蓋率已更進一步提升到93.27%，這是學校午餐章Q食材部分。
第二個區塊是推動食農教育，目前會裡面在推動「食農教育法草案」部分，已經在去年12月9日經大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預計本會期也會提出討論。在食農教育法草案中，我們針對學校午餐使用本土食材跟推動食農教育也有相關條文的設計，包含草案第十一條要求學校要優先採用在地食材，第十五條也有鼓勵學校落實食農教育，提升飲食文化、強化對在地農業的支持。
最後，農委會未來會持續配合教育部的午餐食材政策，共同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強化推動食農教育，讓學童感受到在地的文化飲食，達成食品安全、農業永續與食農教育的目標。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專家學者發言。
第一位先請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林明煌教授發言。請第二位羅德水主任準備。
林明煌教授：委員、與會來賓、學者，大家早安。我是來自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的林明煌。長期以來我接受國教署食育計畫案的委託，所以幫忙國教署做了滿多事情，第一個就是有關於食育概念的定義，一般來講就是Food Education，即食物教育，我們幫忙國教署訂定食育的理論架構，也做了理論架構下整個核心素養的指標建立，順便也按照這個指標，開發小學低、中、高年級的食育教材。現在目前在做的是小學的實驗前導學校。
有關於剛剛這一次的公聽會，我個人建議，因為我比較關心的就是食物教育的部分，這裡面牽涉到農委會大力主辦的食農教育，其實食農教育和食育重複了一個地方，當然國教署的定義跟農委會的定義不太一樣。有關食育，我是站在教育部的觀點上，因為我在日本教書教了多年，食育這部分也做了好幾十年，我是比較引用日本的方式，一般來講食育包含五個面向：知食、產食、佳食、惜食和享食，我想要表達的就是，我們的食農教育非常辛苦，做得非常好，其實就是食育裡的「產食」部分，就是有關於食物教育裡在農林漁牧的體驗活動。因為涉及到學校，其實食安的問題和食材的供應問題在學校裡面都討論很多了，我想各位來賓也懂得很多，最重要是學校裡面的老師、廚工、營養師在工作分配上，特別在教我們的小孩子如何來搭配，我們調查在學校裡面，食育的推動大部分都是學校老師，可是有的學校是營養師負責、有的學校是廚工負責，這個部分是有需要再重新考慮。特別是在法案的第十七條，其中提到要設一個食農教育的專科教室，我認為這是必要的，但以我個人的立場來講，我建議要設立食育的專科教室，因為裡面包含農林漁牧的生產體驗活動，也包含其他很多，例如消費者的意識形態，還有家屬的部分要如何選擇好的食材、選擇好的食物，以及飲食的禮儀、文化及永續生存的部分，其實食育的內容及所需要的設備確實是依照各學校需求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也建議，除了食農教育的專科教室之外，更應該設立一個能夠彰顯學校或地方特色的食育專科教室。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主席：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文宣部羅德水主任發言。
羅德水主任：主席奕華委員、各位先進。我是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文宣部主任，針對今天公聽會的五個提綱，我依序做發言。針對這個專法，我們的看法是這樣，中小學生每年大概有200天要在學校吃營養午餐，臺灣近幾年來食安事件層出不窮，大家都很關心，我們也樂見專法能夠立法，但是在經費編列、員額編制、中央地方權責及學校現場負荷等面向可能都有必要進一步釐清。簡單來說，這個專法如果能夠減輕現場壓力、能夠協助學校資源到位、能夠真正落實食育教育的話，我覺得各界都會樂見其成；但如果專法的配套不周、資源又沒有到位，又要求學校要配合許多事項，我想可能會恰得其反，也會違反立法意旨，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權責要如何劃分，這個也非常重要，大家現在都看到高中以下學校的營養午餐很明顯是一國多制，專法的思維很好，它是以國家的高度來面對、來好好處理孩子的營養午餐，但問題是國中小又是地方主管的教育業務，所以要落實專法的理想，一定要釐清權責，而且要明定財源及經費的編列方式。比如有關廚工的設置，專法第十一條有規定「由地方主管機關編列經費支應。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予以補助」，權責好像是釐清了，但就語意來看，還是地方要支付經費。而廚工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如果要求要有好的素質，並且廚工也要有好的勞動條件、友善的工作環境，地方的經費能夠支應嗎？這也是一大問題，我就舉以上這個例子。
第三點，學校的供餐方式、營養師等問題是整個專法滿重要的點，現在的營養午餐有三種類型，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及外訂餐盒或團膳，專法感覺上是鼓勵往公辦公營的方向，這個方向很理想，但也要因地制宜，要考量到經費多寡、空間及設施設備有多少、人員缺口多大，才有可能達到全部公辦公營。
另外，營養師的設置問題也談了滿久的，專法裡有一個規定，其他還有十幾個委員的版本，規定都不一樣，至少有明定營養師的權責及工作範圍；午餐執行秘書的部分也是學校現場負責午餐很重要的一個環節，該職務的任務滿重大的，按照這個規定，學校要指定專責單位，設置供餐執行秘書，負責規劃設計推動學校供餐行政業務，還要協助飲食教育，我想這個任務是滿重大的，但現在大部分學校都是由學校人員如教師或行政同仁兼任，應該要指定專人，才有辦法負擔這麼重的業務。有關營養師的設置，我認為應該要朝向權責明確、明定工作內容、減輕學校現有營養午餐工作人員壓力的方向來規劃，草案並沒有明定該經費是由誰補助，寫得有點語意不明，我建議直接寫明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這個政策才有可能落實。
至於廚工的部分就更值得討論了，不只一國多制，甚至是一校多制，附設幼兒園因為有幼照法的規定，所以是採契約進用，這是符合勞基法的，但是大部分縣市的國中小其實經費都不夠，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承攬的方式，但其實按照勞基法的精神，廚工是受雇主的指揮，不管是從人格從屬或經濟從屬來看都是勞動關係，這就是一個明確的僱傭關係，假設地方政府沒有錢的狀況下，有辦法做到專法的勞基法精神嗎？這也是打一個問號。幼兒園廚工雖然是契約進用，但廚工們還是一直反映待遇偏低，目前我看到全國的資料只有臺北市及金門縣有訂定一個契約進用廚工的薪資基準表，其他地方多數都沒有訂，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應該要明定。
偏鄉地區如何穩定供餐品質？剛才我們的兩位主管都有做簡單的報告，我就簡單做說明。雖然章Q比例逐年提升，但是偏鄉地區仍然還是相對落後，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離島的可溯源食材取得不易，所以有很多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請領門檻雖然提高，但申請補助也不容易，而且增加滿多的要求，比如全品項都要可溯源，這對於離島、偏鄉都是困境。我在此要特別提出一點，我認為標章誠可貴，減碳價更高，所以偏鄉及離島是否真的全部都要用章Q綁死？他們能不能用在地供應，符合在地小農、社區文化來供應？這個部分應該也要去思考，而不是一味課責，用KPI、章Q來檢視偏鄉，因為他們跟都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關於中央廚房的政策，我覺得立意良善，沒有問題，但真的有一點趕，去年兒童節前後宣布，今年9月1日就要供餐，對於偏鄉、離島來講，本來招標就不容易，現在又面臨缺工、少料，所以我認為這個難度真的很高，應該要給他們一點空間，讓他們好好規劃，才能夠好好地執行。
最後，有關於學校飲食教育的部分很重要，但不全然是學校的責任，也有社會責任、家庭責任、企業責任，所以我們應該要從源頭建置好食品安全，學校已經是最下游、最末端了，所以不能全部課以學校責任，我想學校無法處理這麼多事情，因此有關學校飲食教育的內容也要好好再思考。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羅德水主任。羅主任本身也擔任過金門教育處的處長，所以對於偏鄉、離島也特別做一些發言，非常感謝。
接下來請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廖哲豪總會長發言。
廖哲豪總會長：主席奕華委員、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的總會長廖哲豪，我來自天母國小，我們臺北市國小聯合會每年都會固定選舉出一個總會長，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服務全臺北市157間學校家長會的會務及學校裡的相關合作工作。聯合會總會今年有訂定11個工作委員會，其中有兩個工作委員會就是在管理學校的團膳問題，即學生福利委員會及體育衛生委員會，我們都會定期進行團膳公司的參訪及抽查，甚至進行評定，而且也跟相關單位做意見交換。就臺北市國小目前團膳的狀況來講，其實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標準，就像剛才有先進提到，臺北市的供餐有三個種類，分為公辦民營等等，但大部分都是吃桶餐，就是我們每年標一或兩間公司，看學校給小朋友的選擇；另外一種是學校裡有中央廚房跟區域性合作來供應午餐。因為一直都沒有一個相關的管理辦法，每次都是由學校家長會委員或學校選出的家長代表來抽查小朋友的團膳相關問題，每個學校制定的罰則及午餐的標準、價錢都不一樣，並沒有一個相關單位制訂的標準SOP。
剛才我看了這個專法立案，我覺得很好，因為這是仿效日本及韓國，都有一個國家訂定的最高專法，這是我很樂觀其成的。因為現在每個學校的罰則不一樣、規定不一樣，造成招標的規則訂定不一樣，因此對於不好的廠商也無法給予一個很嚴格或立即性的罰則，進而讓這些廠商覺得要對於食品負起最大的責任，所以對於該專法我是非常樂觀其成。
對於三章一Q的部分，我希望專法不要這麼多限制，因為要站在家長及小朋友的立場，我一直在強調，固然要注重營養，但專法也可以將一些事項寫在裡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營養的食品不等於美味，所以希望專法裡面訂定一個多元化的烹煮方式，不要規定一個禮拜裡面不可以吃幾次炸的、不可以吃焗烤、不可以吃什麼，我要跟你講，為什麼現在臺北市小朋友的廚餘量這麼高，因為總是都focus在超營養，所以就變成超級不美味，因此我希望這個部分在專法裡可以另外做一個闡釋。
接下來，專法裡面也必須將飲食文化及愛惜食物結合，例如將當地提供食材的供應商、辛苦的農民或生產者融入到課程當中，讓孩子們在吃午餐時能夠瞭解每一份食物都得來不易，才有辦法珍惜食物，也才知道營養午餐要好好吃完。
最後，我要提到專法也必須考慮到的事項，目前為止，所有團膳及午餐都是由各地方所訂定的，就像是今年的冷氣政策一樣，冷氣一直都是地方在努力，臺北市的冷氣達標率是最高的，我們當初也希望將冷氣列為教育的必要設備，這也是家長的訴求，但結果現在是用補助電費的方式，而且只補助5、6、9、10月，剩下的月份要怎麼辦？像今天是31度，但要怎麼開冷氣？中央也沒有講法，後來是各地方開會討論後說28度就可以開冷氣了，但是費用要怎麼辦？中央只說全部的電費都給各地方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到這個專案，所以也不知道錢要如何支應。所以我希望專法訂定之後，能夠跟地方好好協調，由中央將專法的所有配套做好，包括費用、實施方式都訂定好，不要像現在冷氣由中央規定之後，各地方還是不知道要怎麼做，中央也沒有給一個很明確的做法，因此我希望這個專法訂定之後，中央能夠把所有SOP都訂出來。以上就是我們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對於這次訂定專法及午餐相關的意見，謝謝。
主席（吳委員怡玎代）：請中華民國餐盒食品同業公會陳明信理事長發言。
陳明信理事長：主席、奕華委員及各位與會先進，大家早安。我是中華民國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我們公會是在109年成立，由全國11個有公會的縣市組成的聯合會，全國有161家業者每天辛苦地在製作全國約181萬位學生的營養午餐。
接下來依序做報告，目前全國營養午餐的概況，剛才教授有提到分為三個樣態，即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及外訂桶餐，從這個分布看來，公辦民營的部分高達37%，外訂桶餐供應的部分也高達36%，所以我們公會在學校午餐的供應鏈其實占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為什麼我剛才提到公辦公營及公辦民營？目前我們跟實力媒體在做各縣市營養午餐價格的調查，調查結果已經都收回來了，我們看到價格其實滿驚訝的，以公辦公營及公辦民營的價格來說，在各縣市的差價竟然不到5元，我們知道這幾年不管是國教署或行政院對於學校午餐，尤其是公辦公營的經費投入相當多，像是剛才教授有提到偏鄉廚房的改建、增建及擴建，以及整個三章一Q的補助由6元到10元，其實經費相當多；另外像是政府的場地、設施建置、營養師的配置及廚工補助都是公費，但價格竟然只差了5元，這部分真的讓我很shock。所以我對於價格部分做了一個成本分析，就公辦公營的成本分析，國教署其實有明定學生的午餐價金大概有72%到75%是必須使用在食材費用上；人事費用則是占了19%到21%左右，因為學校廚房的人員編制規格其實是高的，大概一個廚師要生產250到300人份的午餐；燃料費的部分大概是5%到7%；設備維護費大概是3%到4%；雜支大概是1%到2%。當然這邊沒有稅金，因為是學校自己供應，另外也沒有利潤，因為是在學校製作的。
接下來是民辦民營的部分，我也把它列舉出來，目前全國午餐價格最高的是在臺北市，大概落在55元到60元，公辦公營大概是在55元，民辦民營即外訂桶餐的部分大概是60元，差距大約是5元，食材費的部分我打了一個問號，因為我剛才也有講了，公辦公營的部分國教署有規定大概在72%到75%，為什麼民辦民營我會給一個問號呢？接著往下看，外訂桶餐的部分，人事費用大概占了25%，水電燃料費大概占5%，雜支大概占2%，設備及整個廠房租金、設備維護等大概占8%，稅金的部分是1%，因為學校午餐業者是特種行業，我們不是繳5%營業稅，國稅局規定是1%的稅金，但要求我們要專營學校的營養午餐，所以我們被限制一年365天只可以營業200天，尤其去年我們放了一個最漫長的暑假，因為疫情的關係，去年5月18日全國大停課，所以總共三個半月都在休息。接下來在利潤的部分我也給了一個問號，等一下請大家來填充，這樣合計起來是100%。我們將上述的人事費、水電燃料費、雜支、設備及稅金加總起來大概是41%，這代表什麼？代表食材成本及利潤只有59%，我要說的是大家都是繳稅的納稅人，一個孩子如果是在公辦公營的學校，他吃到的是72%到75%的食材成本，另外一個孩子在民辦民營的學校，在同一個縣市喔，這不是只有臺北市的問題，是全國22縣市的問題，為什麼他只吃到59%以下的食材？這個其實是不合理的。剛才我聽到59%包含了食材跟利潤，那怎麼去區分？依照國稅局的同業利潤率來講，我們這個產業被訂立的大概是3%到5%的淨利，就算5%好了，所以代表我們外訂桶餐的食材成本是54%嗎？這個真的是不合理也不公平。
那我在想怎麼解決，剛才老師、專家學者也有提到，目前以專法的訂立看起來，好像是往公辦公營的學校發展為主，我覺得這部分老師提的沒有錯，應該要去思考政府的預算分配。大概在三年前，前國教署邱署長到我們公會參訪，期間我們也針對學校營養午餐聊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大概三年前的資料顯示，全國因為少子化而閒置的公辦公營的廚房高達49所，就是雖有廚房但沒有在作業，有49所是閒置的廚房，我不曉得現在是幾所。現在我們一直大量的在蓋廚房，你有沒有廚工？其實剛剛委員也有提到，缺工、缺料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蓋了那麼多廚房要有人去經營，誰去經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來，大量蓋廚房，除了剛才提到經費及人力問題，還有學校人員非專業管理人員，他如何去管理大量製程的一個廚房？所以，聯合會的主張是都會區應該結合民間的力量。我舉農委會的例子，譬如說電宰場會有農委會防檢局的人員進駐，去監督它的整個製程，亦即它整個生產過程的安全。其實在日本也有這樣的例子，政府去投入民間團膳公司的建置跟補助，它派遣專業人員進駐團膳公司去協助團膳公司的管理，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產業更正常，我們不希望一個臺灣有好幾種營養午餐的版本，所以我們希望在專法上，不要把目前占36%的供餐業者（外訂桶餐業者）排除在外。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金惠民理事長發言。
金惠民理事長：謝謝教育文化委員會今天辦這個公聽會，我也要同步謝謝今天教育部、農委會都有代表在這裡向我們做一些簡單的有關學童午餐的報告，不過我想要回應剛才前面除了官員們的報告之外，包括學者們的報告，我想從營養師專業的角度來回應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政府現在極力在推營養午餐食材要有三章一Q的政策，以配合國家的農業政策，我們在第一線實地執行的大概有19%的學校有學校的營養師，我覺得我們配合國家的政策固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請大家注意，剛才教師工會代表羅主任所提的，我們的人力已經非常非常少，我們平常的業務，一個人要掌管好幾百甚至好幾千位學童的食品安全跟健康飲食的概念，但是在人力沒有補足，經費也不是那麼充裕的情況下，不斷地再加工作到我們第一線。前不久在做的那個智餐（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台）就搞得我們營養師人仰馬翻，但是大家非常配合，也盡力的去達到政府的政策目標。可是我想要問的是，政府花了這麼多錢投入在這一環上面，有沒有仔細去分析一下，到底對學童午餐的食品安全，對學童午餐的健康適能，對學童午餐的供餐品質，到底有沒有改善？這是我非常非常存疑的。
這幾年從醫院退休之後，我有機會參與國教署委託的，對學童午餐的一些訪查計畫，在前兩年我曾經有機會去到南部，我覺得南北差異，我們今天坐在臺北，如果大多數人你的孩子都在臺北，我覺得真的算還算滿幸福的，但是在中南部我看到一家學童午餐業者，他沒有營養師，我跑進他的倉庫訪查時，發現所有放在貨架上的，不管是油、鹽或是調味料，沒有一個廠牌是我認識的，沒有一個品牌是我們平常專業營養師在用的品牌，而且有非常多的人工香料、人工香精，他的廚師在做菜的時候全部都在添加這些人工調味料。另外我也看到一家食材工廠，我也看到團膳業者，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學校老師告訴我，有兩家業者同樣在供餐時，那個用一大堆人工調味料、人工香精的業者，學童就比較喜歡他做出來的菜，為什麼？我們的孩童從小都被這些東西害了，導致他的口味、他的味蕾已經被破壞了。所以，對於剛剛臺北市那位家長代表，我真的覺得對你非常非常的抱歉，就是因為有太多家長對於健康飲食的概念不清楚，什麼叫超營養就超不美味？這是絕對錯誤的。那為什麼會錯誤？因為包括你自己，我也承認我們有的時候，譬如我們有快樂餐的概念，我們營養師一個禮拜會設計一餐義大利麵，我們設計很多這種混合的餐食是小朋友非常喜愛的，但是它是一個健康的概念，不是你們認為的那樣，所謂超營養就超不美味是一個錯誤的觀念，我在這裡必須要強烈地告訴你。
我也想回應一下剛剛嘉義大學教授所提到的食育專科教師，這是從哪裡又創出來這樣一個新的名詞？你去看看亞洲先進的國家，不管是營養教育、健康教育、食農教育，全部都是營養教師在執行，他是從國家的教育，教、考、用一系列下來之後到第一線工作的專職人員，請不要再另外創造一些名詞，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今天要討論的主要議題就是提綱三，學校衛生法一直強調40班以上用一位學校的營養師，大家知道因為少子化的關係，現在能夠達到40班的學校不多。那我也很感謝今年度，因為配合整個偏鄉的中央廚房的設立，我們曾經拜會教育部部長以及今天與會的國教署副署長，我覺得也有很好的回應，他們同意只要整併好幾個有中央廚房的偏鄉學校，就會給一些可以任用營養師的名額。但是這個也讓我想到剛才羅主任提的，中央有政策，地方的執行配合度其實是有困難的，那到底應該怎麼解決？我們碰到高雄市的案例，營養師的薪資已經非常少，高雄市把業務委託給一些業者，業者再從中抽10%到20%的commission，所以營養師的薪資就從將近4萬塊掉到只剩3萬出頭一點點，這麼低的薪資在偏鄉當然沒有營養師可以任用啊！這就是一個現實的執行面上做不到的事情，那到底要怎麼樣讓中央的美意可以落實？
我們高雄市的營養師公會去抗議，跟教育處談過之後，我想要講他們的策略，我覺得很值得其他的縣市學習。他們將來會調整，將公職營養師的員額調整到偏鄉去任用，因為公職第一個，一定比較資深；第二個，他的薪資比較高，我覺得就是在推動政策的時候要有策略，要有一個可行的辦法，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參考的。而且你不能說你今天招考、招聘不到，你給的薪資這麼低，沒有偏鄉加給，偏鄉教師都有偏鄉加給但是專業營養師沒有的時候，你當然用不到qualified的人，你當然就沒有辦法順利地用到人，然後又因為這樣就開始用一些其他的人員來代替，這樣是不對的。
針對議題三我要提出建議，我們希望20班以上的每一個學校至少要有一位營養師，20班大概差不多500位學童左右，這是符合國際趨勢的，人家已經做了40年了，臺灣就是到現在為止，一個營養師平均要照顧2,500位學童的健康，這是不對的。另外，配合食農教育，建議我們的營養師可以用區域分配的方式來執行食農、營養加健康飲食的教育，這個就是營養教師的身分。謝謝。
主席：請癌症關懷基金會黃翠華執行長發言。
黃翠華執行長：主席、各位親愛的專家學者，各位好。今天這個會議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期待與興奮，為什麼？因為我們真的要來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在這邊有很重要的議題要跟大家分享。學校飲食健康促進專法可以說是建構國民健康的一個基石，請問大家是不是都是從小時候長大，一定會歷經學校教育的階段，所以非常非常有機會在那個階段就想辦法幫你一生的健康全部架構起來。我們來看看臺灣現在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方，大家一定都知道，請看104年到110年，麻煩大家轉頭看一下我的ppt，你會看到我們現在每一年每一年孩子數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是不是該用更高標準想辦法呵護每個孩子，不論是偏鄉或是都會區，每個孩子一樣有受教權，一樣有健康權，對不對？
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我們到底該怎樣去呵護我們下一代的健康？學生人口數不斷下降，現在中小學的學生人數是165萬多人，請大家睜大眼睛來瞧瞧，到底我們孩子的健康隱憂在那裡？首先，我們看一下過重的問題，這個data是從2016年到2019年，國小生過重的比率大概都在25到27%左右，國中生也這樣。一天到晚我們的健保局有一大堆的問題，或是國人的健康有這麼大的問題，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有一半以上是從小的問題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不要從小就趕快來拯救我們孩子的健康，不要讓自己的健康在未來冒那麼大的風險，否則我們辛苦教育的每個人，長大以後很快就出現健康危機，健康都照顧不了，怎麼樣貢獻社會呢？
接下來看另一個議題，講到肥胖問題，關係到的不是只有肥胖喔，你願不願意你的小孩一輩子跟著糖尿病走，很痛苦的，對不對？大家看一下6到18歲族群中，最胖的百分之五幾乎全部都是第二型糖尿病，如果是過重，得糖尿病的機會高出10倍，如果是肥胖則高出19倍，這個數字非常可怕，我們要我們的小孩小小年紀就開始一輩子跟糖尿病為伍嗎？接下來，我們也知道心臟血管疾病，包括三高等等，現在在臺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常常都會有一些很棒的人突然之間就不見了，為什麼呢？因為心臟血管問題。會不會很心痛？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心痛的要命？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小兒心臟科專家都會告訴你，兒童是最累積心臟病的高危險的因素，研究已經證實了，心血管疾病的預防要從小開始，所以我們小時候的教育何其的重要，可以為全民的健康扎下非常好的基礎。
另外，有代謝症候群的家族太多了，對不對？這些孩子從小的飲食就要開始做調整，讓他一輩子的健康有更好的基礎。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什麼？癌症。癌症已經連續39年是國人十大死亡的第一名。世界衛生組織清楚地告訴你，肥胖會增加高達13種癌症的罹患風險，其他的研究甚至認為是18種，看到這麼高的癌症問題，你看一下我們臺灣的癌症時鐘一直在快轉，快轉得不得了，現在每4分20秒就會有一個人罹癌，所以一年下來就產生12萬多個新確診個案。你再看一下這些個案，我們十大死亡原因的前三名，看看1到14歲的年齡層，對不起喔，癌症是死亡原因的第二名，第二名喔，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或許你會說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難道跟吃這麼密切相關嗎？我們看一下中央研究院潘文涵教授很清楚的提出，不健康的飲食影響到1,500萬的國人，而我們全國也不過2,300多萬的人口，可見不健康的飲食影響這麼大，所以我們怎麼可以不從小趕快把我們的孩子救起來，那其實這是一個國家的大計畫了。接下來你可以看到幾個案例，你或許會問吃錯真的會出問題？當然是會出問題。從小喜歡吃香腸的小孩，到了國二，糟糕，罹患大腸癌4期，生命不久了；另外一個運氣比較好的，3期，活到高二，還是不行了。還有，為什麼23歲的女研究生要每個禮拜吃4次鹽酥雞，為什麼他們每天要嗑牛肉麵呢？難道他以前念書的時候沒有學過嗎？他們的命就這樣子不見了嗎？我們的教育，教了半天以後，讓孩子年紀輕輕就走掉了，這是你願意看到的嗎？還有一天三杯飲料，28歲的女性，下體大出血，糟糕，得了子宮內膜癌，還是跟吃有關。現在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已經有非常沉痛的感覺，不得了！不得了！我們孩子的健康，趕快要在小的時候就建構起來，所以今天這個專法的意義何其大。看看到底我們的孩子是怎麼吃的，他們的現況如何，根據國民營養健康狀況的變遷調查，這是最新的一份。你看一下7到12歲，天天5蔬果的達成率小於5%，對不起，95%沒在吃，麻煩大了。第二個，學童六大類食物攝取，平均每天喝不到半杯奶，難怪個子不高，為什麼？因為鈣的攝取僅僅達建議量不到50%，那問題很大，我們想要高帥就沒轍了。另外，36%的學童天天喝含糖飲料，9%每天要喝兩杯以上，這個數字很可怕。因為時間的關係，其餘的數據就簡單跳過。
我所服務的癌症關懷基金會，我們這麼多年來，有8年的時間，我不斷地想盡辦法在做一些食育的推動，我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食育推動，同時做了很大型的一些研究調查。我們不斷地發問卷，所以每一份問卷回收的數目大概都有超過2萬多份，請看一下我們看到了什麼結果，外食真的非常多，外食的比例很高；喜歡甜食，剛剛前面也印證過了；缺早餐；少便便，這個問題都很大。時間有限。再來，我們看蛋白質部分的調查，高達90%是動物性的，我們都說豆魚蛋肉這樣的順序，對不起，小孩完全吃錯，他們的豆類吃得非常非常少，他們都在吃肉類，另外，加工品吃很多。那麼好的豆類他們不懂得吃。再來這部分也簡單迅速跳過。致癌物的部分，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加工肉品的問題也很大。另外，我們特別做了一個午餐的調查，大家知道現在全臺灣只有20%不到的學校，如剛剛理事長說是19%，另外80%的學校並沒有營養師照顧孩子的午餐，所以各位，我們用心的供應午餐，但是孩子不知道那個意義是什麼。
其實午餐是非常好的飲食教育的示範，我們看一下，教育部有非常好的一個標準，讓你知道要怎麼設計飲食，可是這樣的飲食設計出來以後，孩子吃了沒有？你看一下，近70%學童飯量攝取不到建議量；67%學童蔬菜攝取不到建議量；近40%學童水果攝取不到建議量等等，全部都吃得不ok，我們供應餐食，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吃，因此我們真正應該要更重視的是怎樣教小孩，就是應該不是釣魚給小孩吃而是教他怎麼釣魚，所以營養午餐是最佳的示範教育。怎麼樣從小架構好一生的健康，實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我們再次呼籲，這個專法真的很重要。
我後面還要分享一下跟日本學習，日本有非常漂亮的數字，他們的肥胖率很低很低，他們有一些很感人的課綱，他們孩子的課綱當中明確的告訴你說這一餐交給我吧，如果你的小孩告訴你說，這一餐交給我們，你是不是昏倒？樂到不行，對不對？所以他們懂得怎麼樣從小教育，為什麼他們的孩子能夠有這麼低的肥胖率，只有我們臺灣肥胖率的三分之一，這就是健康的未來，他們把這些課程列為必修課程。所以，我們沉痛的呼籲，營養師的人力應該如剛剛金理事長所說，我們覺得各校都要有營養師，如果實在不行的話，也需要讓有20個班級的學校就有營養師，讓每一個學校至少每個禮拜可以見到一次營養師，這是非常重要的。謝謝大家。
主席：請張廖委員萬堅發言。
張廖委員萬堅：今天很高興這個公聽會能夠讓各界的學者專家跟地方，我們一起來反映這個問題，上一屆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其實就提過，營養午餐的專法，包括健康飲食促進法，是不是到了應該立專法的時候，我個人是贊成的，而且應該嚴肅面對。現在全球食品加工業極為發達，剛才有很多學者專家講，很多孩子選擇食品的標準是好吃、好看，他不會去管食品是否營養，或者是否是不健康食品。尤其現在工商社會，外食族的比例也不斷增加，不是只有在孩子的求學階段會吃到營養午餐，我們是希望透過營養午餐，從小教育學童能夠瞭解怎麼樣選擇健康的、好的食品，然後將來我們進了社會之後，我們知道怎樣吃能夠讓自己更健康、更好。像我來講，我們五年級生其實也是過了中年之後才發現肥胖會出問題，然後要小心、要運動，可是怎麼運動是健康的？我也不曉得。聽人家講168，我們就用168試試看，聽說有用；有人說生酮飲食法，就用生酮飲食來試試看；那也有人說用什麼低渣飲食法，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像我，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正確的，後來我想最有效的應該是運動，所以這兩年我很認真去走路運動，也減了一些體重，但是到底怎樣才算健康？這個觀念如果我們能夠從小及早來建立，我相信是對的、是好的，其實這幾年教育部學校營養午餐的政策也不是完全沒有去重視這個問題，我看你們也提出國中小的廚房精進計畫，然後剛才次長也講關於三章一Q農委會補助從12億到20億元等，加上弱勢學生的午餐經費也高達21億元，可是我覺得學校午餐政策跟校園食育推動不能只靠一次性的補助，應該還要有更完善的法令規範，才能永續健全的推動，剛才包括癌症基金會以及全國營養師的金理事長，我也參加了金理事長的記者會，其實我們營養師的比例確實嚴重不足，這對於我們現在營養午餐的推動，除了監察院的報告裡面提到很多問題之外，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教育部朝向制訂專法的方式來推動，然後針對營養師這一塊，至少20班以上應該設營養師一人，現在的規定是40班，可是因為少子化學生人數越來越少，現行40班以上的學校很少，事實上109學年度，國小班級數達40班以上的只有14%，國中有17%，高中有38%，營養師的涵蓋率明顯不足，對照日本現在已經是500位配置一名營養師，現在換算起來，這兩年有增加，大概是2,500人比1，還少人家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我的版本提議班級數達20班以上至少應設營養師一人，這點希望教育部好好來思考。
另外，有關監察院提出很多糾正的問題，包括營養午餐的秘書都是兼任的、廚工的聘任，還有校園食育的推動等，我覺得這些如果能納入專法裡面，我相信這對孩子以後在學校不但吃的午餐營養，而且對健康飲食的概念，從食育的推動裡面也能得到一些飲食健康的知識，但這在我們的新課綱裡面沒有納入，我贊成食育是健康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應該要把它納入課綱，讓孩子從小就學習吃得健康，也讓孩子能一邊吃營養午餐一邊學習，如果孩子過於肥胖，到老年之後，我們看到臺灣流行的慢性病疾病裡面，確實有很多跟飲食有關，可說是病從口入。如果從小我們不能養成孩童正確的飲食觀念，那面對市面上琳瑯滿目的各種食品，我想他們的選擇、知識是不足的，所以今天召開這場公聽會本席非常支持，也希望教育部能儘快提出版本，也把我們專家學者、民意代表的意見納入，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張廖委員，接下來請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賴坤明副教授發言。
賴坤明副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夥伴，大家早安！我是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老師賴坤明，本人協助參與學校午餐的相關業務也有十幾年，我個人覺得學校午餐能夠建立所謂的午餐專法，並且順利推動，這對相關單位還有學校的基層來講，確實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就像前面的委員、專家學者提到的一些相關問題，亦即這部分必須要務實、必須要能確實執行。很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整理的資料還不夠完整，沒辦法用簡報的方式呈現給大家，請大家可以參考今天早上發給大家的一張單張的word檔，裡面相關的資料可以參考一下，不過待會就內容文字措辭稍微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也順便跟大家報告。第一個部分是針對法條的內容作參考、思考，其中第三條的部分是提到人數少的學校，譬如說3班及120人，我在想為什麼會是3班及120人？因為我想到現在一班大概是25人左右，最多大概是30人，如果3班的話，也不過90人，如果是120人的話，至少也要有4班以上，這可能會出現一些落差，或許就相關的措詞可以思考一下怎麼做調整。
再者，我建議第七條當中有一項提到：「前項小組會議成員組成，外聘專家學者、校聘營養師……」我建議再追加一個，因為我今天有一個主軸是希望推薦將食品技師能夠納入學校午餐這一塊，因為相關單位，特別是衛福部食藥署，還有相關單位一直在推動食安的把關需要食品技師的協助，我個人覺得營養師的專業也是非常需要，但是我認為還是要把專業的交給專業的部分，各司其職、互相合作，這樣的話，基本上包含營養師、現場的工作人員，如果有一個相關的食品安全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協助的話，相信各界將會更加的放心，食安的把關也能更加落實，所以在第七條建議加校聘營養師或食品技師至少一人。
再來第九條提到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營養師若干人，我建議再加「及至少食品技師一人」，也就是說無論中央也好或地方也好，各主管機關能由食品技師協助推動學校午餐的相關食安或是食安方面的飲食教育，辦理學校供餐、飲食安全管理及飲食教育業務。
有關學校及中央廚房，因為相關條文裡面也有提到中央廚房，我不知道中央廚房會不會不是設在學校裡面，但我所聽到的條文概念上好像中央廚房不是設在學校裡面，這裡的條文所指的可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條文可能要寫：「學校或中央廚房供餐人數達五百人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這在原來的版本有提到，但是後面「每增加六百人，增置一人」，這部分可能要思考一下，第一個是有沒有這樣的必要，因為同一個單位如果有兩個營養師，在管理上會不會產生更多的問題？然後「全校供餐人數未滿五百人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考量學校校數、班級數及分布距離等因素定員額數，跨校聯合聘任之，但員額不得少於一人」，然後底下有寫公職營養師職責的部分，我個人認為學校如果能夠聘公職食品技師的話，其職責負責部分包含資料底下所列四項，對食安的協助應該會有相當的幫助。還有，相關教育課程能否編列鐘點費給參與協助的人員作為補貼？
剛剛有學者專家提到，學校的午餐秘書均由學校老師兼任，也因此問題非常多，有的不到一年就已換人，可見如此作法實屬不當。爰此，我建議不要由學校老師兼任，至於營養師是否兼任午餐秘書？這點大家可以再討論。但我認為若供餐人數比較多的話，是否應考慮聘請專職午餐專員以負責衛生安全與相關的行政工作？
鑑於時間關係，後面部分我就不細說了。重點是，一旦供餐人數太多，那麼包括營養師、廚工，是否仍維持每一百人設置一人？舉例來說，我輔導的一個團隊供餐三千多人，目前廚工數為12人，人數明顯不足。以目前的版本來看，若每一百人才設置一人，那麼三千多人就必須設置31人，而該團隊目前只有12人，要增加到31人實在有困難。因此，需要增加的職員雖然很多，可是真正需要的大概是15至16人，我想這樣應該就夠了。有關人員配置，大家可以再進行思考。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林委員奕華）：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今天非常多關心學童午餐的團體與會，包含大享食育協會的黃秘書長、營養師公會的金理事長、全教總的羅主任、家長聯合會的廖會長、癌症關懷基金會的黃執行長、餐盒食品公會的陳理事長，以及其他各界與營養相關的專家們，代表行政部門出席的蔡次長，教育部、農委會及衛福部官員，大家早安。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分享我對學校飲食健康及教育的關心。
在沒當立委前，我就向民間團體及專家請教過，何以日本能把午餐教育內容和在地食材等各方面做得這麼好？之後我才發現，這是因為日本有專法！因此我到立法院後，決定參加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並以此為優先法案。
我在2020年10月就此質詢過教育部，當時請教育部評估午餐專法的可能性，而我自己也在2020年12月提出學校飲食教育法，希望能聚焦在教育這部分。
2021年5月，我與在場的大享食育協會、餐盒食品公會等民間團體一起召開記者會，呼籲設立學校供餐專法。四個月後，也就是2021年9月，我與賴委員品妤協助民間團體提出學校供餐法。2021年12月，我以凍結教育部預算的方式要求教育部研擬學校飲食教育法草案，從剛剛蔡次長的報告來看，教育部是有在準備的，也謝謝次長今天全程參與公聽會，希望可以加快立法腳步。
誠如張廖委員萬堅所說，對臺灣來說，這不只關乎食安，更關乎下一代如何才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又吃得在地且多元，所以我們應該教育下一代。謝謝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對這個議題的關注，目前我們已經有了幾個版本。
從剛剛各位的發言來看，大家對於食材來源、統籌、採購、增加營養師員額、推廣在地飲食及剩食管理已經有一定共識。礙於時間關係，本席僅提出我提案版本中所涉及的幾個部分供大家參考，如果各位沒有的話，可以到立法院網站下載。
其一，食材本身很重要，但飲食教育也非常重要。雖然學生只在學校吃這一餐，但其實在家裡、在外面的飲食也很重要。因此，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根本改變下一個世代的健康意識，所以相關教育都應該融入每天的飲食中，這也是我版本名稱─學生飲食教育法，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原因所在。因為除了教育體系裡安全健康的食材以外，我們也應該在教育中教育他們。
其二，食材中心除負責統籌採購外，也應該兼具研究規劃的能量。我認為研究規劃能量很重要，因為可以協助學校運用廚房，為學校規劃飲食教育課程，同時進行飲食食譜研發讓所有學校採用，故以研究中心為名。我去花蓮時發現花蓮的營養午餐是免費的，但很多家長卻對內容相當不滿意，為此，我也質詢過教育部長。我認為應設立一個食材研究中心來統籌採購外，也可以研究規劃，未來這將是提升學校營養午餐的重要機制。
其三，大家都認同臺灣應該有在地飲食，但現在的下一個世代常常接觸他國飲食，譬如美國、日本、泰國等異國餐廳。所以多元文化除在地飲食外，也應該納入國際飲食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除了能有在地飲食教育外，也能多元地理解國際的飲食教育。
改善學校飲食教育實已刻不容緩，今天非常高興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民間朋友為此特別到立法院來表達意見！未來我會持續推動相關法案，也會把今天各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很好的意見納入修法參考。更重要的是，教育部要儘早提出部版，也希望今天在場的各位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努力，一起來監督，謝謝。
主席：請大享食育協會黃嘉琳秘書長發言。
黃嘉琳秘書長：主席、各位大家早。我是大享食育協會秘書長黃嘉琳，但現在已經無法向大家喊加零，只能說重症加零。
大家都知道學校午餐問題沉痾已久、百廢待舉，且問題千絲萬縷。在今天七分鐘的發言時間裡，我主要是想談專業能力與專業人力素養等方面的課題。
於此之前我先講一件事，在立法院從2019年到2021年這兩、三年間，上一屆和這一屆委員中，至少有七位委員提出八個與學校午餐有關的法案，包括黃國書兩個、蔡培慧、吳思瑤、范雲、蔡壁如、蔣萬安、林奕華各一。這七位委員從2019年至2021年之間提出了八個與學校午餐有關的版本，請問，行政院相對應版本在哪裡？沒有看到！若這不是行政怠惰，什麼才叫行政怠惰？若這不是因循的話，什麼才叫因循？但這件事能怪國教署與教育部嗎？不行！因為事務官、公務人員是依法行政！因為沒有學校午餐專法，因為我們落後日本70年，落後韓國40年，在專法的部分遲遲沒有訂定，所以在教育現場負責督導、執行、規劃法案的人員沒有辦法依法行政，提出相對應的東西，這就是今天我們聚在這邊討論為什麼需要有一個專門規劃學校午餐的專法，必須要拉到中央層級立法的重要性，雖然我們晚了日本70年、晚了韓國40年，但是現在猶未晚矣，只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去面對這件事情。
整個看起來我們有怎麼樣的困境呢？今天我們大概就講這幾點好了，現在全國170萬份的學校午餐，公職營養師有幾位？請問在座有誰可以講得出來公職營養師有幾位？沒有人！因為我們沒有統計！沒有資料！我也只能給大家一個很rough的數字叫五百餘位。如果我們要去統計22個縣市有幾位公職營養師，誰可以給我們資料？沒有人！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主管單位在做什麼？地方政府在做什麼？給的資料完全偏差不全，到底要不要算高中、高職的營養師人數，講不清楚，這就是我們的困境。
剛才陳明信理事長從團膳業者的角度去談，然後剛才金惠民理事長也說我們現在如果從公職營養師的人數來看，只有不到20%的學生可以受到公職營養師的照顧，站在家長、站在民間團體的角度，那我要問另外80%的學生是怎樣？為什麼沒有人來照顧？特別是今天高金素梅委員在現場，許多偏鄉、原鄉的孩子是完全沒有營養師在照顧的，為什麼我們可以罔顧這些同樣是臺灣子弟的營養教育、飲食權利？這件事情誰可以回答？再加上剛才陳明信理事長還提到另外一個數字，也讓我們家長很驚訝。以臺北市、新北市來講，公辦公營、有公職營養師照顧的那20%的小朋友，他們的食材費用是70%，爸爸、媽媽繳比較少的錢，可是有更多的費用用在小朋友的食材上，但是另外80%的小孩，繳比較多的錢，沒有公職營養師照顧，而且大概只有五成左右我們繳的費用是用在學生身上，請問這公平嗎？這是80%臺灣小孩現在遭遇到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真的可以接受嗎？
另外一個題目，現在政策突然說要照顧偏鄉，所以我們來推中央廚房，但是請問現在誰可以告訴我們中央廚房的營養師招到幾位？廚師招到幾位？我就跟各位說，3月底的時候我們到宜蘭辦了一個偏鄉廚師培力的活動，在大同鄉一個泰雅族學校的廚師跟我說，他雖然很辛苦，都關在廚房裡面做菜，從早做到晚，但是學校離他家很近，接下來如果設立了中央廚房，他就要開40分鐘的車到中央廚房去上班，我們就開玩笑跟他說，不然你開車到新北市去好了，新北市的福利還比較好，還有退休金，你在這邊是約聘僱的，他認真的在想這件事情。所以會造成什麼？偏鄉的廚師人力更形減少。請問現在誰可以告訴我們偏鄉的廚師有多少人？
另外，大家都在談食農教育、營養教育、健康教育，營養師在我們現行的法規當中、在學校裡面，真的是爹不疼、娘不愛，看似他們要負責營養照顧、要負責衛生保健，現在還要負責食農教育，可是他們卻不是老師。我們來看人事的聘用，我只要講這張就好了，中央廚房設立了之後，在經費運用和人事聘用相關注意事項當中說，如果公布三次偏鄉廚房聘不到營養師的話，得以專業經理人替代，而且所謂的食品營養餐飲相關人員是以相關科系畢業為優先，萬一沒有這些科系的人，就是anybody，那他們一個月拿多少錢薪水呢？每年每個人54萬，所以有沒有通過非常困難的國家級營養師考試不重要，在偏鄉急就章的策略之下，不管有沒有營養師的資格都可以去做，每個人都拿這微薄的54萬，沒有偏鄉加給，沒有交通加給；廚師更慘了，偏鄉的廚師，每年每人的薪水攤開來看只有30萬，謝謝。
主席：現在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謝謝召委今天安排了這樣的公聽會，剛剛也在辦公室聽了非常多專業人士的發言，身為一個立法委員，覺得政府在偏鄉跟原鄉喊的這些口號，實質上是一種剝削跟不公平的開始，我在此有幾個意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可以從「班班有冷氣」、「班班有網路」、「生生有平板」一直到學校午餐的中央廚房建置，這兩年來行政院所謂的物資補助的口號喊得是非常非常響亮，但是實際狀況呢？我們剛剛聽到大家的說法了，永久性的教育政策還有理念有持續的推動嗎？偏鄉還有原鄉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問題有沒有解決呢？聽到剛剛大家的說法，跟我實際上走到偏鄉跟原鄉所看到的狀況，代理老師、正職老師都沒有辦法解決了，何況我們講到的廚工還有營養師的問題。
在去年審查食農教育法的時候，我提出兩項建議：第一、原住民族部落的農業用地占全臺灣農業生產面積的20%以上，其中山坡地的農糧生產占比更高達60%，因此主管機關在明定食農教育推動方針時，應該要訂立原住民族部落具體可行的指標還有計畫；第二、推動食農教育的政策，雖然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是整體的政策方案，還有分工及預算的編列，應該要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統籌研議辦理，避免不同部會之間各行其是。這兩個建議都納入了法條裡面，食農教育法已經完成了審查，目前只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施行。為什麼要特別納入這兩個建議，就是要讓在地食材，或者是偏鄉、原鄉地區的小農有所依據。然後我長期以來關注偏鄉學校教育和農業生產議題，今天這個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的公聽會，我認為在行政院宣布中央廚房增建、擴建案，還有食材聯合採購以及食材成本預算上的調整，必須要澈底的落實，就必須要持續的推動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同時也必須檢討目前政策上路之後的缺失，這樣立法才會有意義。包括剛剛大家講的，我們連有多少營養師的數據都沒有，然後現在學校裡面聘任了多少營養師的數據也沒有，所以未來在立法的時候，希望相關部門教育部能夠提供這些數據讓大家參考。
我認為營養師是教育政策不可或缺的職務，從食農教育一直到營養午餐，其實營養師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看到衛福部補助辦理的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它的一個計畫的補助、項目的規劃都比學校建置的功能來得完整，而目前教育部對於學校營養師的補助，是用約聘人員的薪資補助地方政府來辦理，這項補助的方案對於偏鄉、原鄉學校，其實就是一種懲罰，試想看看，一年54萬的薪資水平，偏鄉聘得到人嗎？更別講教育部你們自己很清楚知道，除了偏鄉之外，你們說還有極偏跟特偏的原鄉學校，可是教育部說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增加預算，譬如以偏遠地區的加給來辦理。中央教育政策所釋放的利多到了偏鄉，難道就要地方政府自己買單？這樣的作法我完全不認同，我說過齊頭式的公平就是不公平。直轄市有錢可以聘任具不同專業的人，但很窮的縣市就連一般的費用，像苗栗曾經發生公務人員的錢繳不出來的情形，請問苗栗孩子的健康權就必須被剝奪嗎？
我認為教育部應參考學校校護的編制，營養師才能夠成為偏鄉學校的安定人力。目前全臺的營養師人力，我爬梳過資料，足以支持學校聘任的人數。行政院應整合教育部、農委會、衛福部、原民會，就食農教育，包括社區營養中心，一起推動學校飲食健康的政策。我們要推動實施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希望行政院整合這幾個部會一起做，要不然的話，各司其職，我覺得錢不是問題，光是衛福部的社區營養師，就都會區，可能在社區裡面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剛剛我聽到有幾位也提到高雄市的例子，他們就是希望偏鄉和原鄉聘任正式的營養師，因為偏鄉跟原鄉地區的人數少，學校的經費也少，縣政府、縣長因為選舉的投票人數少，常常忽略了偏鄉和原鄉這些人數少的學校。如果可以入法，將這些法條明文規定，就可以解決用代課老師或約聘僱人員的作法。
我本人雖然沒有提出版本，但如果教育部的版本沒有思考提出這部分，修法的同時我會提出臨時提案。
主席：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林如萍教授發言。之後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林如萍教授：主席及各位與會的先進，大家早。這個上午，大家對此一法案的重要性都表示相當的肯定，接下來就要看從哪裡開始、有哪些重點，讓目前的條文草案更完善可行。大家都非常關注的除了供餐之外，到底學校午餐對孩子的影響為何，或者飲食教育在學校應該要怎麼推動，根據我們收到的資料，草案的內容，第三條是制定供餐及飲食教育計畫；第七條是學校端要組成推動小組以執行；第九條是大家關注的營養師之合理配置人力；第十八條特別明定飲食教育應有的內涵，包括食農教育、多元飲食文化；第十九條也把惜食教育放進來。整個來看，這個法案當中有相當的篇幅是在關注學校午餐帶給孩子的教育新意義。
很多人喜歡談日本的學校午餐，不只是落實而已，大家都盛讚他們所帶來的影響。好幾次我們都問：為什麼會如此？以我自己的觀察，在日本，吃午餐的當下學校老師會進行飲食指導，並協同營養師，像是中午吃便當的時候就考一考學生。從小學1年級到小學6年級，如生活、健體、綜合活動課程等，我們有這麼多領域的課程，其實都涉及飲食教育、飲食與健康。7年級、9年級的國中階段，健體、綜合活動課程中仍有相當的比例；到了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依然有飲食議題。而對於國小的孩子，有次我的小姪女說他有一題答錯了，他覺得老師應該是改錯。我問他是哪一道題，他說：「水果玉米不是水果嗎？」各位，水果玉米當然不是水果，問一下金理事長就知道。為什麼孩子的知、行無法整合？光靠考試永遠沒有辦法落實健康教育，午餐的營養教育，其實在午餐時間的指導才是最重要。
我具體提出三個意見，針對這麼多條文的草案，第一個是營養師人力的合理配置，以20班為基準也許還不夠，就算每20班有一個營養師，他仍然要協同領域課程的教師，對於營養教育，學校的領域教育要落實。營養師負責午餐指導，日本的午餐指導為3分鐘，比如今天中午吃蘆筍，小朋友看到桌上的蘆筍，就聽到廣播裡面介紹在地的蘆筍。營養師會靠近不吃的孩子詢問原因，建議他吃一口試試看。營養師不需要每天去，對一個孩子來講，如果每天吃飯都有一個人在背後指指點點，他大概也吃不下。但怎麼跟班級導師協調，針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予以介入，對班級進行有趣的教導，3分鐘的午餐指導可能是更好的一個方法。
民國80年以來教育部編列了非常多的教材，但不是一本本手冊而已，要讓各領域的老師瞭解如何融入領域教學，甚至未來十二年課綱修訂時應列入第二十個議題。目前有八大領域、十九個議題，第二十個如果是食農教育的議題，那麼老師就應該融入議題，有更合理的教學分配，每個學校有一、兩個營養師，都應該協同領域老師，尤其是導師。
以上是從教師的面向來看，但課程融入的規劃應由誰主導？每年學校都有總體課程計畫，這部法通過之後，是不是要責成學校做整體性的規劃？1年級到6年級所教的主題不一樣，日本孩子第一年的最重要課題就是好好使用筷子，而各位到我們國內的學校去看的話，多數孩子是使用湯匙。用湯匙吃飯，美味都少了一半！關於飲食習慣、營養教育、在地生產，剛剛我所講的事例，那天農夫老師到學校讓孩子看蘆筍是怎麼樣種出來，營養教育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在總體課程計畫裡面，如何與午餐委員會有合理的分工？目前第三條的規定，還有所謂的學校午餐委員會，如何發揮不只是選購桶餐廠商的角色，也可以做全校性的課程規劃，領域老師有領域研究會，而如果有一個營養師，我們要不要幫他找鄰近的學校，就學校午餐形成一個聯盟，讓他們有團隊得以互相支持。不需要每一個人都找教材，也許能分工合作，屏東有洋蔥的教材，臺北也可以用，採取這樣的方式。花3分鐘指導、直接透過餐盤就能看到，即是產地到餐桌的概念。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講的不只是人力，要針對整個學校課程和學校午餐的定位提出建議。日本的老師告訴我，在學校用午餐從來不只是吃飯，它是課程的一部分。「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各位最喜歡吃的食物是否就是小時候的口味？我們希望的是真實的口味、好的飲食習慣，這是學校午餐政策所肩負的非常重要之任務。
最後，學校不只要有午餐廚房的設備，廚工的能力、烹調的技能跟設備需要被強化，午餐好好吃，才可以好好吃午餐，所以午餐的調配方式取決於廚工的能力跟人力。剛剛金理事長說營養不會不好吃，我百分百同意，可是學校午餐的人力不足，午餐不會好吃，所以怎麼樣也要培力廚工的人力，也豐富他們合理的工作環境與設備，我想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在學校午餐裡面要提到的一個重要項目。謝謝。
主席：謝謝林如萍教授。
請王委員婉諭發言，之後再請吳仁宇教授、鍾佳濱委員。
王委員婉諭：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委員。大家早安，我們終於可以在教文委員會來討論營養午餐的專法，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自己其實非常重視孩子的食品營養教育，同時也會帶著他們進廚房和採購等部分。我們看到以營養午餐來說，近年來外食的比例逐漸增加，而大多數孩子們也的確從國小就開始在學校吃營養午餐，所以我認為營養午餐的營養，其實更成為孩子健康長大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從現在很多新聞事件上看到，營養午餐的食安事件頻傳，就我跟教育部索資的結果，其實3年內總共就有將近7,000件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我作為一位媽媽，不禁想問的是，如果還沒有進到食育之前，我們光就營養午餐的安全性來看待，就已經有這麼多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確保孩子吃進些什麼？
除了食安問題之外，我們從法規面來看，目前營養午餐法規的相關規範，以及價格採取各地方自治這樣子的模式，所以導致一國出現了22制的亂象，以價格為例的話，全臺灣的價格在臺北市一餐的費用可能高達60塊，但是在中南部有些縣市卻只有二十幾塊。這樣的價格其實我也非常吃驚，不過我們用二十幾塊的價格來看待，我們希望有四菜一湯，甚至還要有飲品和水果，作為一位媽媽，長期在菜市場採購，我都非常懷疑二十幾塊如何能夠採購到，我們覺得健康、新鮮又安全的食材呢？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就讓我們的營養午餐出現了這麼多食安問題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說我們看到這樣子價差四十幾塊是否符合我們的物價水準，或者是否符合我們物價調漲的狀況，其實這都是我們必須要來思考的。
同時，我也認為都是臺灣的孩子，我們不應該存在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而營養午餐的問題，不是只有如此而已，價格只是一個表象的問題。還有的像是沒有辦法來監督或好好來監督食材的採購、來源的透明、把關機制、監督機制及裁罰機制的失靈等，甚至是學校裡面的專業人力的配置都有問題。我常常聽到一些基層老師來陳情，他們表示學校老師們還要幫忙處理午餐、幫忙搬餐桶，也要來幫忙看菜色是否營養，其實這是一個本末倒置的狀況，因為學校老師並沒有做過足夠的食品營養的相關教育訓練。我認為這些問題就在於說，我們根本上就缺乏一個整體性的思維。過去我們常常看到的，都是一看到一個問題，我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已，所以這樣子的法規補強是散落在各個部分。
有關營養午餐法規的部分，就如同我投影片上面顯示的，其實是散落在十幾個法規當中，也是一個非常零散、非常破碎式的政策思考模式。剛剛有先進提到，就是隔壁鄰國的日本、韓國，早在1954、1981年就紛紛制定專法，不僅明定全國一致的規範，日本甚至把價格定了下來，而韓國的食材來源都是由全國統一來運作。臺灣在108年好不容易公告了「學校午餐條例」，但至今卻是杳無音訊，所以希望這個營養午餐的專法，真的應該具體來做推動。我們認為裡面的內容，應該包含以下幾點，並且把這些散落在各種不同法規裡的都涵蓋進來。
我們認為營養午餐的內容或專法的部分，應該涵蓋從專責單位的監督、管理，以及從食品的選購和供餐的明確流程，並將把關機制都應該要放進來。還有剛剛提到造成食安問題的可能原因之一，即食材成本和來源的資訊也應該透明化，讓大家能夠從這樣的方式使營養午餐的費用更加合理，而相關隨著物價波動而調漲或調整的機制都應該訂定下來。還有就是應該將家長及學生的回饋及參與機制等納入進去，因為唯有學生和家長能夠共同參與，我們才可能更有機會朝食育的部分來做推動。
還有就是剛剛提到的食安問題，3年有七千多件的食安問題，其實需要建立相關的把關機制，以及專業人力的配置也必須來做規範。諸位先進在此提到，非常多專業人力如何能夠一起來推動及協力，我相信大家也願意一起朝這部分來把關。我們認為營養午餐的問題，真的不應該看到一個小問題就來解決一項事情，而是應該整體來做盤點，朝著專法的方向一起來做推進，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中，也在食品當中能夠吃得安心而健康長大。我們不能再繼續等待，我們真的應該為孩童的平安健康來做一個嚴格的把關。謝謝。
主席：謝謝王婉諭委員，現在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吳仁宇助理教授發言，然後請鍾佳濱委員做準備。
吳仁宇助理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在座行政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我相信大家對這個專法本身的訂定應該有相當的一個共識性，現就這個草案裡面的部分條文來提供我個人的一些意見，在第四條裡面是規定，從幼兒園到國中、國小、高中等等，總共有七款，這裡面現在大概供應比較好的、比較有制度的是國中及國小。至於幼兒園的部分，有早點、午餐、午點，但是高中的部分，現在大概供應是比較多元化。但是在法案第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裡面，就提到學生除有正當理由並經學校許可之外，應參加學校的供餐，這部分跟目前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的自主性本身，或者是自由的部分會不會有問題，可不可以也請行政單位，或在立法過程裡面稍微去考量一下？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有關營養師部分，我相信大家對於營養師設置的部分，大概都已經有共識。從營養師法之後，目前在公職、醫院都有營養師的設置，而學校的營養師目前也有四百多位，散布在各個行政單位及學校裡面。這裡面提到500個人設一個營養師，就這部分以目前教育部相關的法規而言，即用班級學生數來規定是有一點不太一樣。因為班級學生數的人數有時候會上上下下，剛才有幾個學者專家提到用班級學生數應該是比較好，不會因為今天學生數增加了一個，或是明天減少了一個，那將會造成整個人員之間的不確定情形，所以我個人也比較傾向剛才幾位學者專家所提，比如固定班級數以上的就置一個營養師，然後每增加多少班就增置一個營養師。這也與目前學校護理師是類似的，在學校衛生法第七條的規定，學校的護理人員每四十班以下應置護理人員一人，然後四十班以上應置兩人。
另外，有關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剛才癌症關懷基金會執行長提到很多的問題，我覺得國民健康飲食關係到國人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即我們吃什麼就會像什麼。我想飲食教育必須從小時候就開始建立，這是滿重要的，但大專院校是不是也能比照辦理？我們可以看到，大專學生三餐幾乎都是在學校裡面解決，外食機會也滿多的，包括吃宵夜等等，雖然這部分與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相關，但是大專的部分卻沒有納入，因此建議這部分也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法案當中的條文大部分都是規範學校本身，剛才提到學校午餐供應的方式有四種，目前政策上鼓勵公辦公營，在公辦公營的情況下卻又限制那麼多的話，可能會讓學校本身認為這有罰則，比如廚工沒有參加八個小時研習活動就要受到懲罰，那麼他們就乾脆不要做了。因為學校本身是以教育為主，早期的教育人員認為學校應該是管智育、書桌的事情，少管餐桌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制度已經不太一樣，只要學校沒有辦法解決學生的午餐問題，就會發生所謂飢餓的學生無法學習的狀況，而且在父母親沒有辦法幫小孩準備餐食的情況之下，目前學校午餐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課題。現在的法規只有規範到學校，有沒有規範到民營的部分？民辦民營的部分是不是也應該要有營養師？人員編制是不是也一樣呢？而且不只是民辦民營，現在也有許多公辦民營的方式，他們的食材採購都是委外去做的，這部分是不是也能夠一併考量？另外，第六條第六項提及地方主管機關得下設或經營學校食材供應中心，這部分的組織到底是怎麼樣？會不會和目前的農產運銷相關機構有所衝突或無法配合？
在此謹提出上述幾個問題，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場公聽會，同時也很高興看到大家對於學校午餐的重視，謝謝。
主席：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謝謝主席、在場來自各民間團體的學者專家、關心本法的本院各位委員以及媒體記者女士先生。關於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有許多委員提出相當多的版本，剛剛我聽到范雲委員的質詢，他也做了整理，包括各家版本有哪些異同等等，雖然本席沒有提出版本，但是我想藉由公聽會也希望社會大眾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法案名稱的前面雖然是「學校」，看到「學校」兩個字，比如學校衛生法，就會覺得中央主管機關就是教育部，地方主管機關就是縣市政府，執行機關則是教育局處，但事實上，我們忽略了在國民教育的學程裡面，學校是散落在社區當中，所以學校事務是和社區息息相關。當然我們也期許未來學校餐飲的相關法律能夠幫助學生身體健康，甚至也有人提到食農教育、惜食教育、多元飲食文化等等，這些都很好，但如果侷限它的綜效只有在教育領域，其實有點可惜。
我舉一個例子，十幾年前我在地方政府服務期間，當時洪秀柱委員提出學校衛生法草案，當中就加了一個條款，規定每個學校都要設置一名護理師，以地方政府管轄的範圍來講，像屏東有200所學校，有三分之一是屬於只有六個班的國小，在這麼小的編制當中，其實學校已經是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再增設一名護理師，感覺上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壓力，但是因為法律規定，所以最後還是努力設置了，在設置之後，對於學生的衛生、健康有沒有幫助？當然有，因為有專職人員在負責，但是相對的出了一個問題。因為學校的校護都只有編制一個，當他要請假或做什麼事情的時候都沒有周旋的空間，他不像一個機構，所以只能單兵個人作戰，一個再小的學校好歹都有將近十個老師，但是衛生人員就是這麼一個，在這種情況下，他根本沒有辦法請假。我在縣政府服務的時候就建議讓護理師與該地區的衛生所互相交流，因為護理師必須有執業登記，如果是在枋寮鄉就登記在枋寮鄉，他的執業範圍就是在枋寮鄉，他不能去支援隔壁的茄冬鄉，但如果縣政府衛生局有這樣的機制，當學校的校護有事情時，可能就可以請隔壁鄉或本鄉衛生所的護理人員來代理。也就是說，當我們訂定一項法律的時候，必須先瞭解現場實際的狀況是什麼，會不會我們原本想要幫助偏鄉，結果一個資源丟到偏鄉之後，卻是孤伶伶的沒有發揮綜效？我們必須思考該如何結合當地其他的橫向資源？後來屏東縣政府就讓學校的校護和各鄉衛生所的護理人員產生這樣的交流，而不是校護每次要請假時，就必須自掏腰包找一個有在當地執業的護理人員來幫他代班。
同樣的，我們來看這次我們所要討論的法案，其中有一項設備是教育部在推動的，那就是中央廚房。今天次長也在這裡，大家想想看，以一個中央廚房供餐的份數而言，4,000份算是很平常，如果份數太少，央廚的規模效益出不來，可能投資的效益不高。以屏東縣為例，三個鄉加起來的學生營養午餐根本達不到這樣子很起碼的經濟效益規模，在這種情況下，設一個央廚其實很可惜。雖然我們知道央廚是由教育部和地方教育當局主管，但是未來央廚的對象不一定要限定是學生啊！是不是可以包括獨居老人、社區關懷據點？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許多社區關懷據點，像屏東縣就有上百個社區關懷據點，每個村里長只要負責社區關懷據點都必須張羅周一到周五的餐食，他們的經費有限、設備很簡陋，甚至還要對外募款，每天中午給二、三十個老人家一頓熱騰騰的午餐，這對社區來講難道不重要嗎？而且透過這樣的過程，是不是可以邀請老人家到學校來共餐呢？其實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社區參與。大家想想看，在一個人口流失、人口老化的偏鄉，學生人數已經夠少了，我們好不容易設立中央廚房，把餐點送到這些學校去，學校是不是應該運用這個機會和社區的長輩們老幼共學，同時也運用學校的空間，為了健康的老化做一些健康促進的工程？學校如果有心，最佳的資源就是餐食，透過餐食，長輩們可以來共同參與。
以偏鄉的國小、國中來講，國中還會設在一個鄉裡面商業機能最發達的地方或是設在行政中心，但國小就分布得很普遍，它幾乎就是社區，甚至它的重要性比當地的信仰中心（宗廟）或是社會活動中心還更有資源，因為學校有老師、校長、行政人員以及固定的預算來支持。未來在學校飲食法或學校午餐法的條款當中，應該設法讓央廚的效益不只是限定在教育部門，而能擴及到社區當中的其他對象，透過這樣的擴充讓它在教育內涵上充實，包括剛才所提到的老幼共學等等，或許我們的初心是想要維護下一代的飲食健康、讓學生建立正確的觀念、瞭解地方的農產、瞭解農戶的辛苦，其實這些功能都可以放在這個教育法當中，成為運用設備、充實教育內涵的過程。雖然個人並沒有提出專門的版本，但是我希望在未來立法的過程當中，能夠加入各界的意見，讓教育部已經在投資的央廚在後續這項法令實現之後，能夠更普及的發揮政府投入這麼多心力的綜合效益，謝謝。
主席：請對味好食研究所洪昭勝料理科學家發言。
洪昭勝料理科學家：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聽到叫我料理科學家應該就知道我是一個宅男，只是最近當了爸爸，就是一個新手宅男爸爸。我們單位叫對味好食，背後有一個小小的團隊叫「對味廚房料理實驗室」，從2015年開始就一直希望能夠推動臺灣下一代的飲食改革，我先破題，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除了大家在討論的這些現況問題之外，我們如何在國家的高度底下，賦予營養師、學校校廚、午餐秘書等更多工具跟能力，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做更多事情，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來探討怎麼樣讓他們能夠做出更多的事，當然我們現在一直在探討預算、人力，卻沒有去思考怎麼樣給予他們更好的工具跟更好的知識。
過去幾年以來，我們一直在推廣分享校園飲食的問題，大概切成三個區塊：第一個，人員訓練，包含現在講的校廚，以前叫廚工，現在通常稱呼他們為校廚，臺灣現在任用標準叫做丙級證照，請丙級證照持有者做團饍，就好像叫計程車司機去開砂石車一樣，根本沒有這樣的專業能力，當然營養衛生這些東西，他可能會提到，但就專業技術來講，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的。再加上現在不管是新一代廚師或營養師的養成教育，其實需要更多先進的團饍教育方式empower他們，要賦能與他們，讓他們可以從事這樣的工作。
再來提到剛剛家長會會長廖爸爸提到，學校的東西不好吃，都沒有像外面那麼多可口的東西，很重要的部分是現在學校廚房設備規範是民國91年訂定的，20年，楊過、小龍女結婚都生小孩了，我們還沒有去改變這件事情。跟大家講個笑話，過去因為中央廚房計畫，我們協助了很多學校去做顧問，幫助他們去設計新廚房的規劃，這裡面發現很多問題，有很多資訊是脫節的，舉個例子來講，關於廚房地板，我在一個審查會議裡跟評審老師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我們建議他們使用EPOXY或是聚氨酯的地板，然後這位老師站起來大駡說：「你們這個一點都不專業、一點都沒有經驗。」我們就問說：「老師，你覺得這個地板應該使用什麼材質？」他說地板防滑區就要使用防滑磁磚加不鏽鋼板。這個陳理事長應該聽得懂，這是天大的笑話。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連最基礎的專業知識都沒有一個單位找陳理事長、林老師或金老師坐下來把這些規範建立好，那我們又怎麼能夠去推動這麼多中央廚房？很可惜的事情是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蓋出很多很多的中央廚房，使用的設備跟環境跟我在念小學的時候，中央廚房的狀況是一樣的，我念的小學叫聖心小學，那時候號稱有全臺灣最好的廚房設備，30年以後，廚房設備跟30年前最先進的設備還是一樣，但是以前叫先進，現在叫落後。我們又怎麼樣能夠在這樣的人力編制、在這樣子的社會環境、飲食環境氛圍裡，提供學生更愛吃的食物，所以我認為廚房設計必須要去做大幅度的更正。
再來就是營運模式，大家都要養老婆、小孩，我們要這些團饍公司、廚師一天只供應一餐，創造的價值有限，當然廚房這件事情變成燙手山芋，剛剛委員講得非常好，我們怎麼樣結合其他的社區餐點，幾年前我們已經在一些學校做過測試，現在我們跟大學的學生餐廳做結合。另外，我們過度期待營養師做太多的事情了，有些東西比方說廚房的食品安全，這都可以歸類為食品安全技師所處理的事情，甚至是研發廚師所處理的事情，我們期待營養師更大的部分，應該要做的事情是怎麼樣給予孩子更好的飲食教育，讓他們不只是懂吃，更要喜歡上吃。至於醬料要怎麼做，食材他們當然可以給我們建議，至於要怎麼樣烹煮，其實可以交給其他的廚師單位跟營養師結合的團隊一起來做研究。
因此我們在幾年前就已經在推廣校園飲食在國家級單位應該建立一個烹飪研究中心，他要做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們現在每年有8個小時的校廚衛生安全講習，營養師也有，可是我發現雖然已經有部分，包含大享食育黃理事長，還有灃食基金會已經在做很多努力來推動更多有趣的教育，但是大家大部分還坐在禮堂睡覺，非常非常可惜，我自己也經歷過幾次去協助上課。我們怎麼樣要有一個場域讓這些學校廚房工作人員在寒暑假時可以受訓？為什麼他們能夠受訓？因為他們有一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可以在這個架構底下去研究各式各樣的烹飪方法，有新的設備、有舊的設備，我們把這些方法標準化，用系統化的知識教育給團膳廚房工作人員，營養師也是一樣，營養師在學校裡面雖然受過這些教育，但是飲食文化與日俱進，每天、每個禮拜都會有不同的料理文化產生，團膳公司也是一樣，陳理事旗下有這麼多臺灣優質的團膳公司，他們也需要有新的input，可是目前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但這件事情以國家的高度非常值得來做。
第二件事情，就像剛剛提到的，今天300個人、800個人、1,000、2,000、3,000的中央廚房需要有一個範本，範本有什麼好處？第一個，建置成本就可以透明化，去年發生一個血淋淋的例子，一個3噸重的鍋爐被報價報到80萬元，很荒謬！因為大概二、三十萬就可以買到，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標準化？一個班級用什麼樣的盛器這些東西都沒有標準化，而這些東西就是在校園飲食研究中心應該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件事情是給予這些工作人員更好的工作環境，我們把食材透過一個研究中心團隊500道菜、800道菜做起來統統上網，同時也解決了食材製餐訂單等每天要做的繁瑣工作，你決定了你的菜單，我們有AI系統、專家系統及價格先決系統等，選完菜單之後，就自動把你帶入食材登錄系統，簡化大家的工作流程，更重要的事情，每道菜後面都應該要整理好學校現場可以做的飲食教育內容，我今天吃蕃茄炒蛋，我在吃飯的時候就可以在螢幕上面看到番茄炒蛋相關的飲食知識，讓每一天的每一餐都是飲食教育的現場，簡化營養師的工作程序，給級任老師更多的工具可以來操作。
最後要講的事情是，校園飲食是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每一個在前線打仗的工作人員都非常非常重要，我們這個會場裡面除了大家討論的議題之外，我們怎麼樣建構一個強而有力的研究團隊，就像剛才范委員提到的，做出足夠的資訊、足夠的武器讓現場第一層的工作人員可以更輕鬆、更愉快，而且更有產能的工作，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謝謝大家。
主席：請蔡委員壁如發言。
蔡委員壁如：謝謝主席。今天舉辦學校營養午餐法的公聽會，過去兩年在立法院，其實我一直倡議的不只是一個法，我倡議一個叫做營養三法，在衛環委員會裡，我倡議營養與健康飲食促進法；在經濟委員會裡，提了食農教育法；在教文委員會，則提了學校供餐法，雖然我提的法案名稱是學校供餐法，但是立法精神跟法條的內容跟今天的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是一致的。因為在去年底，食農教育法已經在經濟委員會出了委員會，可以二讀、三讀，食農教育法強調的精神就是在地產、在地消、在地吃，我希望之後學校健康飲食促進法能透過今天的公聽會來廣納各界的意見，讓學校供餐法立法能向前邁出一步，所以營養三法，我會在3個委員會裡一起來努力。
我常常講營養三法，其實講的是吃的疫苗，大家都知道疫苗很重要，過去兩年多來的疫情狀態之下，打疫苗可以降低感染重症的機率及染病的危害，事實上除了施打疫苗之外，其實健康飲食才可以讓身體的免疫力增強，才能夠去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我非常希望透過營養三法來促進國人對於吃的疫苗，也就是健康飲食的認知跟保障。
面對過去兩年多的疫情，除了打針的疫苗之外，吃的增強免疫的疫苗也希望能夠在營養三法裡，可以有往前進一步的機會，除了國民健康的考量之外，其實全民健保支出的前十大疾病有多項都跟慢性病有關，包含腎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這些其實都跟吃的健康有關係，得病之後，再多的藥物及飲食來控制，也只能達到一個治標的效果。所以根本之道還是在事前預防，透過從小、從學校的營養午餐相關專法，進行良好的營養及飲食教育，避免讓身體生病，我想這樣才能夠減少我國的健保支出。因為目前我國的健保支出是以總額5%的比例每年在成長，今年預估會突破8,000億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大概一年會增加300億元，是相當可觀的一筆支出。
推動營養三法可以達到的效果是省錢、賺健康，以成本效益的觀點來講，我相信這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吃的健康這件事情，其實跟從小的教育有關係，教育是百年大業，而我想吃也是人的一生中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所以學校的供餐法很重要，因為學校的營養午餐在國人的健康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現行12年國教的教育政策之下，加上現在生活忙碌，可能很多年輕父母親都是帶小孩在外面吃早餐。在18歲成年以前，國人有12年都跟學校的營養午餐相伴，這樣就涵蓋國人三分之二的成長期，在兒童及青少年這樣的成長過程中，所謂的健康飲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對於一些弱勢家庭的兒童來說，學校的營養午餐可能是一天當中最期待的一餐，因為很多弱勢家庭可能常常連三餐都不知道在哪裡，所以學校的營養午餐是否足夠均衡、營養，對於這些弱勢家庭的兒童來講就變得格外重要。
最後，我還是要倡議，我期許學校的供餐法能夠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除了前面提到的國人健康，我也希望能夠導入食農教育，經濟委員會的食農教育法已經出委員會了，包含使用在地的食材及惜食、剩食教育，這些都可以融入學校營養午餐的教育中，並要求食材應該要選擇有機及環境友善農法。再來是我過去長期倡議的動物保護相關議題，在選用食材上能夠重視動物福利及低碳足跡等各方面的品項，學校的中央廚房或自設廚房都應該要符合生態及循環經濟的原則。
後續我會繼續關注學校供餐法的立法進程，為校園飲食把關，建立營養與食農教育，完善校園的供餐體系。這同時也是實踐SDG的進步價值，在這樣的進步價值之下，能夠促進學生健康飲食，並健全學生身心發展，其實吃對於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尤其對於學童在國小、國中的階段，所以學校的營養午餐法是一個百年大計，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主席：請新北市教育局蔣偉民前副局長發言。
蔣偉民前副局長：主席、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大家早安。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發表個人的一點意見，每次在最後發言我都有點緊張及高興，緊張的是該講的可能都被講完了，高興的是曾經作為地方行政人員的一員能夠有機會來這裡發聲。
首先我就針對制定學校飲食健康法的急迫性及必要性來談，因為這一點如果不成立的話，後面就不用談了，要設置專法與否，我個人認為有三個規準，第一個，能否整理過於分散的法規，在以前學校衛生法規範營養午餐的只有五條，不過我的標準比較寬，我認為應該有八條是關於午餐的規範，我昨天也就教於以前服務單位的營養師，我問他說有什麼看法，他立刻LINE給我一個法規，一個營養師要經營學校午餐，我只看了一頁就有二十個相關法規，但屬於法律性質的只有學校衛生法，因此我覺得設立專法確實有必要，即統合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的專法有其必要性。
第二個，有無開創性的構想。
第三個，能否解決以往的困境，對於學校來講，以往的困境當是人員及經費的部分，對於學生來講，能否提供營養又美味的午餐、能否養成良好的飲食教育習慣。就此我有七個建議，第一個，第三條規範的是供餐及飲食教育的內容，我建議在第三條後半段或另立一條解釋、規範什麼是飲食、什麼是供餐及飲食教育的內涵，我想各位專家學者對於飲食教育或供餐教育應該都有發表意見，國教署在健康飲食教育推動的現況也說明了健康飲食教育的目的有五項，其中包括建立正確飲食的習慣等等，我覺得應該在法律上明定供餐及飲食教育的內涵。
第二個部分，我建議學校午餐廚房設置基準應該請教育部訂定，可以列在第八條，因為1,000人以上、2,000人以上或3,000人以上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都不同，我覺得教育部應該訂定一個設置基準供各縣市參考。
第三個，正視午餐執行秘書一職，雖然在第十條有規範，但對於午餐廚房、午餐執行秘書以前都有做過研究，包括可否增加編制等。另外因為學校的組長是由縣市政府自行調整，或是像現在最多的就是減課，其實我建議可以採用國教署的提高教育人力實施要點，以前是九到二十班可以增置行政人力一員，可以依此另立一個相關計畫，補助各縣市設置正式的午餐執行秘書一職。
第四個，我建議農委會應該提供品質及價格穩定的食材，比照學校的米糧，在第十五條來做規範，應該讓農委會協助教育及學校一些事項。
第五個，針對營養師的編制，這一點我比較同意賴教授的看法，因為金理事長坐在我旁邊，我也很畏懼等一下的發言會不會得罪他，第九條是規定供餐人數達500人以上就配置一名，每增加600人，再增置一名營養師，我算過如果1,100人的廚房要設置兩名，1,700人要設置三名，2,300人要設置四名。我問過相關的營養師說營養師到底夠不夠，這麼多人到底好不好使用，他跟我說一句話，他說其實稱職的一人就夠了，如果編制這麼多反而會被學校用來處理其他雜事，變成根本不是在處理營養師的業務，因此我建議供餐人數500人設置一名，2,000人以上再增置一名，其實就可以。剛才聽到各位先進的發言，我又有一個構想，就是可以以全縣市的學生數為總額，規定多少人設置一名，再統由縣市政府教育局統一分配到各校，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構想，為什麼會有這種構想呢？因為剛才各位先進發言都說我們中華民國的營養師是1比2,500，我用我的行政頭腦，怎麼算都不會是1比2,500，不是40班嗎？頂多是1,000或1,200，因為他們是用全市的或全國的學生數來算，那我的構想是說也可以用全市的學生數來構想一個總額的營養師名額。
第六點，第十一條廚工是1比100，我瞭解一下其它的縣市，比如說新竹市是1比300、新竹縣是1比250、新北市是1比231，至於1比100的話，其實也很好，但是會不會影響到原來要購買食材的經費變成員工的薪資？除非這一點蔡次長願意補助，當然現在都有補助，願意再加強輔助的話，我覺得也是可以，但是人數要斟酌。
第七點，我原來對學校食材供應中心是抱持懷疑的看法，但是後來看到監察院107年針對午餐的一個報告，裡面有講新北市與桃園市的食材供應中心做得不錯，因為我以往服務的機構做得不錯，所以要拿來說一說，食材供應中心我覺得也可以考慮設置，謝謝。以上報告。
主席：在高委員虹安發言之前，我先介紹一下，因為原來我們有邀請一位專家學者，就是新竹縣各級學校家長協會葉信輝理事長，那葉信輝理事長臨時有事沒辦法來，他派了兩位家長會的成員來，所以我還是介紹一下，一位是陳嘉元理事，一位是許詩屏，秘書處的秘書，謝謝你們大老遠過來旁聽，感謝你們。
請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今天相當感謝教文委員會的召委安排了「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公聽會，因為對於學校營養午餐專法的立法，過去在教文委員會有許多委員都相當的期待，也都非常關心相關的動態，同時也是我們民眾黨黨團過去幾個會期以來列為重點優先的法案。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的委員關心營養午餐專法的問題，原因就在於學校的營養午餐涉及到學生的健康、食安，甚至也顯露了城鄉資源差距這麼多的問題。今天我們看到在教育部的報告裡面，明確顯示臺灣到現在都還沒有中央層級的專法，大家這麼關心的議題卻只能夠透過學校衛生法來處理，包含像是抽驗食材這些非常侷限的技術性問題，所以我們就變成沒有辦法去建立一個午餐訂價合理的機制，包含學校供餐完整的規範及系統，更不要提學校最重要的飲食營養教育，或者是健康促進這樣的概念。
今天因為我前面還有一個預算審查，所以比較晚才來到公聽會，但是聽了許多專家學者的發言以及提供的一些書面資料，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大家對於這個法的重點是在於怎麼樣去執行與落實，在這個前提之下法要怎麼立，其實在技術上，我相信今天聽到許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包含一些人數的比例等等，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都是未來我們在教文委員會實際進行法案審查的時候相當好的依據與參考。同時我們也看到，其實前面的專家學者也有提到，監察院在2018年就已經針對營養午餐的亂象立案展開調查，而且在報告中明確指出目前的城鄉差距，還有學校的家長反彈漲價，還有午餐品質不一等種種問題，其實說真的，受害的都是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小朋友。這些學生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如果沒有辦法因為整個國家的立法讓他們有好的環境、好的法制，讓他們在營養午餐上面去接受到比較不營養的給食的話，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更加的受害。
那我們看到鄰近的日本與韓國，其實我們先前在許多次的記者會也都特別提到，日本與韓國是早在半個世紀之前，一個是1954年，一個是1981年，他們就已經分別制定了中央層級的學校給食法，所以本席與民眾黨團很早就在研擬所謂的營養三法，也是前面蔡壁如蔡委員特別提到的，營養三法包含了學校供餐法、食農教育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在草擬法案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是在去年3月就邀請全國各地的營養師及專家學者共同舉辦了「營養及健康飲食」公聽會，我們也在去年3月的時候，與教文委員會跨黨派的委員一起來舉辦學校飲食營養促進法的聯合記者會，當時營養師公會都非常認真的參與，而且也點出很多現行營養午餐在地方各自為政的困境。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我們在去年非常希望委員會可以來進行相關的排審或者是進行到審查的階段，但現在在進度上面確實是滿緩慢的，所以我今天看到奕華召委願意來做這樣的努力，我非常的感動也很欽佩，也非常期待透過今天大家這樣子來談論這些立法上的技術細節，我們的立法進程可以儘快再往前推動一步。
我們在去年8月召開記者會之後，後續也開始在做一些立法上的討論與收集專家學者的意見，目前我們黨團所提的學校供餐法，就是基於學校飲食相關規定太過於鬆散，而且教育部制定的營養午餐契約範本只是一個原則性的參考，你可以看到各個縣市大多是自行訂定，因為今天各個縣市不同的代表也有來參加，他們大多都是自行去訂定不同的契約，變成是多頭馬車，權責不清。從這一次的立法來說，我們是希望建立完善的校園供餐體系，我們不僅僅是要求中央主管機關要設置學校供餐委員會來審議供餐計畫及供餐經費，而且我們也要求地方主管機關應該要考量如何來研議設置學校食材供應中心，我剛剛聽前面的專家學者也有講到，可能在立法上面要去注意不同的學校或者城鄉差距，它的校數或人數的問題，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在我們審查法案的時候，針對學校食材供應中心如何來設立，也許我們可以用附帶決議的方式來進行調整或彈性。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參考日本給食會平台這樣的概念，就是學校負責採購食物，相關瑣碎的品檢工作由一個專業的食材供應中心來負責，這樣的話，可以大幅改善營養午餐現有的一些食材等等的亂象問題。
那我也特別提到，相關的經費，我有聽到前面幾位專家學者提到這一點，相關的經費我們是希望可以直接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來支應，因為過去可能就是視實際需要予以補助，現在看到的修法也是這樣，但是當你今天談到補助這件事情的時候，到底補到地方政府的狀況又是如何？給了它這個彈性之後到底又變什麼樣？所以我們覺得還是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預算來進行支應，這樣子會比較好，真的能夠達到，不然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了這麼多，結果立了法之後，最後說視實際需要補助，那到底補到哪裡去？補了多少？這件事情就沒有一個真正的預算去做支應。
最後，今天教育部的書面報告仍然強調還是要依據學校衛生法規定來落實，可是卻沒有提到目前對於營養午餐專法研擬的進度，我覺得這個部分，今天次長也在這邊聽了全程嘛！我希望教育部回去還是可以思考一下，在這個專法上面，教育部是不是在收集大家的意見之後，可以回頭去思考一下這個部分的立法？希望教育部可以儘快與行政院達成共識，把這個專法送到立法院審議，我們大家一起加油，謝謝。
主席：所有的發言已完畢，等一下如果有人想要二次發言，我可以讓大家再講一下相關的主張，不過現在要先請行政部門作一些回應。
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因為大家都知道跨黨派的委員對這個議題是非常非常關心的，為什麼我會在第5會期來排？就是因為我還記得我上一屆是不分區立委進來的時候，到了最後一年再來排公聽會已經太慢了，因為行政院不送出來，最後一年我們也拿它沒轍，但是終究現在是我第1屆的第5會期，等於我們還有時間等行政院的版本。可是就像剛剛有委員提到的，在這次的回應裡面我比較遺憾，等一下也請教育部說一下到底進程是怎麼樣，哪時候可以有版本可以出來，要不然我們立法委員這邊提了很多的版本都在等待了，我們不希望一屆又一屆，然後又跨屆不連續，大家這樣一直拖下去。
剛剛也提到我們已經落後鄰國那麼久了，我們如何來解決地方的差異，甚至地方中間還有偏鄉、原鄉的差異，我們都很期待有一個專法能夠讓這件事情站在教育平等權的角度，孩子應該要受到同樣的對待。再加上我們不只是一個營養午餐，而是整個對於食育的概念扣合到現在進步的觀念，怎麼樣來惜食，怎麼樣來減碳，太多、太多是要透過這樣子的教育來落實在我們的孩子他每天的飲食健康的部分，所以這個法的重要，我想今天這麼多人來參與，不管是從民間的角度，從學者的角度，從國際的角度，還有現況的角度，也有從行政來看怎麼樣是可行的角度，這件事情都告訴我們已經進到刻不容緩的情況了，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所有行政相關的，最主要是請教育部能夠回應，然後是農委會的農糧署，另外，我希望人事總處是不是也能夠來回應一下？因為終究牽涉到營養師的編制，牽涉到剛剛大家提到的，我們希望真的要正名為「校廚」，但是因為現在沒有這個名稱，變成「廚工」，但是又一市好幾制，全臺灣好幾制，廚工可能待遇就不同。再加上偏鄉，回到剛剛大家提到的，在老師的部分，我們透過各種鼓勵的機制讓老師到偏鄉去教學，那其他部分的穩定性就不重要嗎？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偏鄉要找到適合的校廚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它的流動性各方面，那這些問題到底要如何來解決？這都需要透過專法，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所規範，要不然你回到地方上各自去處理的時候，這個問題永遠會無解啊！
還有，我覺得在聽過之後，大家都認為中央應該要多做點補助，的確，我們現在看到，不管從幼兒、從「班班有冷氣」各方面，事實上中央如果要推動一件事情，我們也相信中央只要想做，絕對都是有辦法透過人員的編制與經費的補助來做到，所以我們希望中央能夠給地方多一點支持，讓這件事情能夠在各縣市做到，起碼在各種的表現上，我們是比較期待它有均一的狀況。
好，我們先請三個部會分別來做一下回應。請教育部蔡次長發言。
蔡次長清華：謝謝主席林召委，在座范委員、各位學者專家。聆聽了大家一個上午的發言，那麼收穫非常多，我想從各位的發言裡面可以瞭解到，午餐的專法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可是從各位的發言裡面也可以瞭解到，譬如說羅德水主任所提到的，還有幾位有提到的，學校午餐這件事情不是由中央做任何一個決定就可以定案，因為以國民教育來講，依照地方制度法來講，它是屬於地方的事務，所以我們在訂專法的時候要考慮到它的可行性。剛剛大家也提到在經費上面的支應、籌措及分配，還有主席提到的人員這部分，是不是可以來編制這樣的人員，地方政府可不可以承受，可不可以負擔它應該要負擔的部分，這些都是需要好好地來討論，所以今天上午聆聽了各位非常寶貴的意見，可以讓我們教育部做得更周延，與地方政府及各界做更完整的討論，作為起草專法的基礎，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有學者提到這個專法所涵蓋的內容不是只有午餐的供給，還包括食育的教育、營養習慣的養成，這個我們非常的重視也非常的同意，所以在我們的108課綱或者是九年一貫課程裡面，剛剛嘉義大學林教授就有提到，其實在課綱的健體領域裡面就有「人與食物」這個部分，那麼林教授也提到了，不管營養師未來的編制是不是能夠再增設，他應該要與學校的教學，與各個領域的老師來做結合，這點我們非常非常的同意。
第三個，在還沒有專法之前，教育部目前的做法是，我先跟各位報告，教育部每一年在各縣市的午餐補助這部分，大概是50億元的經費，包括中低收入的孩子、弱勢的孩子，還有三章一Q的經費，還有補助縣市興建中央廚房，還有一些人員的補助，大概每一年都有50億元左右的經費在補助，那未來是不是能夠再籌措更多的經費，我們當然會繼續努力。
剛剛也有很多先進提到，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偏鄉中央廚房的政策，從去年開始，我們非常感謝農委會及原民會，我們每兩個禮拜就有一次跨部會的會議，在食材供給這部分，也謝謝農委會及原民會幫我們。那麼原民會在輔導原住民地區的原民農民他們所生產的食材，怎麼樣能夠進到學校午餐的廚房裡面，那我們也把原民會所輔導的這些農家的資料全部提供給農委會，由農委會派專家到這些農民的場所去協助他們，儘量鼓勵他們來申請生產履歷，只要申請生產履歷以後，他就可以納入三章一Q的補助。同樣的，在偏鄉地區，剛剛羅德水主任也提到，偏鄉地區章Q的比例是比較低，所以現在農委會希望在偏鄉地區來鼓勵當地的農民所生產的食材也能夠獲得履歷的認證，讓他也可以進入到章Q的比例。
再來，剛剛幾位專家所提到的，我們希望優先從偏鄉做起，因為偏鄉學生繳交的食材費用有很多都被人力的薪資及食材的運費所吃掉了，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補助，將偏鄉的幾個學校組成一個校群，然後在其中某一個學校蓋中央廚房。這樣子的校群如果目前還沒辦法做到，我們就先把它組成一個聯合採購聯盟，這樣的話，採購的時候就可以比較大量，採購的量體比較大就可以節省運送成本，而且有章Q的這些食材供應商也比較願意來提供，所以這部分我們有做這樣子的努力。
在營養師及廚工這部分，我們也透過一般性補助款的方式來補助給地方，至少讓偏鄉的學生在午餐的部分有營養師來幫他們把關。當然也有專家提到，以目前的薪資，有一些地方是沒辦法聘到，那我們很希望這些經費能夠好好地運用，所以我們才說退而求其次，只要他是營養相關科系的學生，我們鼓勵他能夠來擔任。如果還是找不到，我們當然會再繼續努力，這部分可能要請金理事長還有黃嘉琳小姐再多多跟我們指教一下，看怎麼樣能夠讓學有專精、有營養專長的這些人來擔任，在薪資方面是不是能夠再提升，我們可以列入未來的考量。至少廚工的部分，我想各位都瞭解，過去很多學校的廚工事實上是領鐘點薪的，甚至領日薪、領週薪，可是我們現在這個計畫的廚工是領月薪的，而且是整年的，所以會比過去穩定很多，這個在是人力運用的部分。
至於剛剛洪昭勝先生所提到的，這一次整個中央廚房的規劃，我們是請成大的建築團隊結合高雄應用科大，還有餐飲界的一些專家學者統一來規劃，可是這個規劃也只是一個參考，由學校他們來參採，然後再跟建築師來做一些討論，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還不是非常完整，我們很希望大家再給我們多多指教。這些工程目前大部分都已經發包了，123個新擴建的中央廚房現在正在積極地進行，這一次透過偏鄉的中央廚房，我們照顧了1,192校，那透過這樣子的規模，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持續地往其他地區來推廣，以上是教育部所做的回應，謝謝各位今天的指教。
主席：請農委會農糧署白副組長發言。
白副組長秋菊：謝謝召委。農糧署就早上各位專家學者以及委員關切的問題，在我們三章一Q供應的部分，我先做簡單的回應。首先是羅主任關心偏鄉及離島章Q食材供應取得不易的問題，其實我們很早就發現有這樣的狀態，那農委會目前是配合教育部推動的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我們這邊所做的就是輔導農民團體去建置偏鄉食材的供應平台，我們的目標是期望每個縣市至少有一個偏鄉食材的供應平台，去年我們已經輔導了13個單位建置，今年會持續推動。
另外，從去年6月開始，針對這些偏鄉的縣市與學校，我們也分場次去邀集，聽取他們針對食材取得的困難，去協助做對應的解決。這些會議已經超過10個場次，透過不斷地意見交換之後，我可以向大家報告一些成果，其實我在早上的報告有提到，我們是從107年全國22個縣市全部都實施三章一Q的供應政策，當時偏鄉學校的食材三章一Q的覆蓋率大概是53%，經過我們的配合辦理，與教育部一起努力之下，在去年底，我們偏鄉章Q的食材覆蓋率已經達到83%，到今年2月又更進一步提升到91%。我們知道有些地方的供應還是有一些狀況、有一些問題，我們會持續去做各個學校的輔導與一些檢討，期望覆蓋率能夠有所提升，這個是章Q覆蓋率的部分。
另外，早上金理事長有問到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費了這麼大的力量去推三章一Q，對學校食材的品質到底有沒有改善？學校的午餐品質事實上定義非常廣，我們農委會當然是從源頭農民生產端來協助，除了栽培過程的安全把關之外，我們也透過三章一Q的政策，協助進入校園去採檢他們的生鮮農漁畜產品的安全品質。我也在這邊向大家報告現在執行的狀況，在三章一Q這個政策推廣之前，就是105年之前，當時學校的生鮮食材，我舉蔬果的農藥殘留為例，那個時候的合格率大概是91.4%，透過我們去輔導三章一Q進入校園之後，除了源頭生產端的把關之外，在校園抽檢，我們每年是抽3,000件，至少啦！到去年底這個合格率已經超過97%，我們還會持續再努力。
針對早上的發言，有關食農教育的部分，是不是請我們食農教育法草案的主辦單位郭科長來向大家做一個說明？
主席：請農委會輔導處郭科長發言。
郭科長愷珶：委員、各位與會的先進，大家好。針對食農教育法的部分，其實好幾位委員在食農教育法這一塊，目前已經有19個版本，因為早上有先提出我們在去年12月已經送出經濟委員會，預期應該是這個會期食農教育法會通過。
因為剛剛好幾位老師一直支持我們食農教育法推動的狀況，我也再次向大家說明，食農教育法的推動包括六大方針，包括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傳承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及地產地消永續農業，這幾個部分都是大家希望能夠在學校做的事情，目前食農教育法的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都有針對學校這一塊做一些說明，到時候可以與教育部一起共同推動，那剛才委員們也有提到，未來與各部會的合作就是我們行政部門應該要再努力的地方。
另外，要怎麼樣在學校裡面推動，我們其實從106年開始就有做了一個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每年的推動主題會以農業生產與環境為主要的內容，針對這個主題，我們後來也有集結成冊，目前是委託師大林如萍老師，我們有做了一個食農教育教學知能手冊，也有針對國小製作了國小篇的部分，未來這個也會給各級學校做相關的參考。
在國產農漁畜產品的部分，因為臺灣的農產品很多，大家對臺灣的農產品不一定非常的瞭解，所以我們有針對國產農漁畜教材，目前已經製作成DM，算是廣宣的部分，大概有55項，裡面的產品非常豐富，也有提到農業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以及飲食文化的部分，這些都會在教材裡面做呈現，希望到時候可以給現場的老師也好，營養師也好，做多元的應用，那整個推動的方式我們會繼續努力，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指教。
主席：農委會其他的單位有要補充嗎？因為今天來了很多，沒有。
請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陳專門委員發言。
陳專門委員美志：委員、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有關公職營養師職員的員額編制，僅就中央與地方的部分做分別報告。在中央的部分，依照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營養師是醫事人員，因為行政院在109年10月16日已經將國立大專校院以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的教育、研究、醫事人員等專業人員的部分授權給教育部來辦理，所以國立學校公職營養師的員額編制目前是屬於教育部來規劃辦理。
在地方的部分，依照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條的規定，地方機關不包括學校，所以地方學校的公職營養師是不受行政院的規範，地方學校的營養師員額是由地方政府自行規劃辦理，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專委。不過這樣聽起來，都是屬於教育局處及教育部的權責，對不對？您的意思是這樣子。
陳專門委員美志：對，這是在中央的部分。
主席：中央的部分就是由教育部來主政，地方的話就是地方政府。
陳專門委員美志：對，因為它已經不受行政院的規範。
主席：好，謝謝。
不過，我還是問一下，這樣還是回到教育部，我們其實一直在主張教育部是全部教育機構的教育部，剛剛聽起來你都是針對國立，也許在國立學校有一個基準，但是你連全臺灣現在有多少學校有營養師都搞不清楚，因為地方政府很多都沒有落實，所以你也不敢調查，但教育部應該要扛起這個責任，就是一步一步來，起碼現階段的標準做到了沒有，我們知道是沒有做到，對不對？很多縣市就沒有做到。那你說這是地方政府自己不做到，我覺得這就是教育部沒有一個高度跟你們應該要有的責任。所以對於剛剛的回答，我就想要跟教育部說一下，起碼現階段該做到的部分，你們還是應該要先要求地方政府做到。
現在時間是12點，我們可以開放一些時間給大家做第二次發言，一個人發言3分鐘。
請對味好食研究所洪昭勝料理科學家發言。
洪昭勝料理科學家：蔡次長是我的大學老師，我有幾個小小的建議，這一次央廚興建委託成大處理的這個事情，我要提出一個比較基本的問題，就是廚房的專業並不是建築師的專業，所以當初為什麼會委託成大來協助，這部分可能有比較大的討論空間。國立的話找高餐或興大，可能他們各方面的資源會比較全面一點。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廚房興建的事情，其實臺灣的孩子同樣都是我們的寶貝，所以應該可以有個標準，只是說現在這個標準是民國91年訂定的，離現在已經太久遠了，很多的設備與時俱進，已經更節能、更有效率、更安全，甚至比傳統設備更省錢、更省空間，這部分其實都應該要納入討論，我也想請您協助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臺灣成立一個團隊，常態性的研究校園飲食該怎麼做。
我順便也要提一件事情，不只是國中小學的孩子，大學飲食現在才是臺灣飲食教育的重災區，大家看到每一所學校都有廚餘街、暗黑料理巷，學校餐廳都在跟校外的餐廳拚便宜，怎麼拚得贏呢？學校餐廳是用五星級標準的規範，要留樣、食材要登錄，然後賣的是比路邊攤還不如的價格，動不動就上Dcard挨罵，這個事情才是我們應該要思考的。大學生剛拿到經濟的鑰匙，剛開始可以選擇自己的食物，如果這個時候我們的大學教育系統沒有盡到一個教練的責任，就像我們去考汽車駕照，最後要道路駕駛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大學沒有負起這個責任去做最後生活教育的輔導跟把關，下一次再有人教育我們臺灣年輕人怎麼吃飯，可能就是醫生了。所以我也請次長就這部分再多努力一下，我們一起把這個事情做好，謝謝。
主席：非常感謝，我覺得這是很具體的建議，現在在做中央廚房或廚房的時候，要顧慮到使用者，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作專業的規劃。
請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金惠民理事長發言。
金惠民理事長：我想很快的請教一下人事總處，剛剛有提到我們營養師是醫事人員，我們平常也都是以醫事人員任用，我在醫療體系40年，很清楚醫事人員是不可以用外包人力的方式來聘用的，我曾經請教過醫事司，那學校任用護理師、營養師這兩類醫事人員，可以用委外的方式來辦理招聘嗎？當學校招聘不到適當人員的時候，你可以把本來應該是醫事人員要執行的工作委託給一個非專業、沒有拿到證照的人來執行？這是我第一個想要請教的問題。第二、我想在這邊順便讓大家曉得，就是剛剛人事總處也提到最後權責還是到教育部。衛福部針對延緩失能在全臺22個縣市成立了三十幾個社區營養推廣中心，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由國健署編列經費，補助地方22個縣市執行，有一些相關的計畫委託，要求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包括社區營養中心可以聘用專職的社區營養師，地方確實有一些非常貧窮的縣市，連公務人員薪水都發不出來的時候，他怎麼配合執行？像這樣的作法，教育部有沒有可能比照辦理？謝謝。
主席：請中華民國餐盒食品同業公會陳明信理事長發言。
陳明信理事長：剛剛看了農委會跟教育部的專案報告，都提及三章一Q，從105年試辦到112年全國實施，其實在試辦的時候去考量一般使用國產跟使用章Q的差價計算出3.5元，然後政府來補這個差額，要求在106年之後要全面實施，但是我要提醒，通膨造成物價上漲，目前根據媒體報導CPI指數已經連續8個月超過警戒線，3月份甚至超過了32.7%。其實我在4個月前就一直在跟媒體和委員陳情，這部分的獎勵金應該要作滾動式的修正，但完全沒有得到回應，所以我要請委員，政府的政策不可以要業者買單，這沒有道理的，不然我也可以讓涵蓋率變成0，這不是做不到，因為你要我虧錢，我為什麼要買國產？為什麼要申請所謂的獎勵金？獎勵金6元是不夠的。如果你在105年用當時的物價考量去定3.5元，我跟各位報告，3.5元會調到6元是因為美豬那時候要進來，他要全面去杜絕進口食品進入校園，才從3.5元調整到6元，絕對不是因為物價上漲而調整。這部分我要讓農委會瞭解，不要再在媒體上說：「有啊！我們有調過一次，在109年調過一次。」這是錯的。所以這部分因為我跟教育部陳情，教育部說主政的是農委會，然後我跟農委會陳情，農委會說這其實應該是教育部的權限，我實在是找不到人來反映這件事情。
我要提的是全國餐盒公會協助政府去執行這個政策，目前涵蓋率這麼高，其實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但是這件事情上多餘的費用不可以讓業者去買單。我完全認同主委所提到的，午餐費用應該是各縣市自己要去努力的，沒有錯，各縣市目前對於營養午餐的價金一直在努力，新北市的前副局長也在這裡，我們很高興新北市最近也發了一個文，請學校去做問卷，檢討、調整午餐的價格，這是地方的努力，但是獎勵金是中央要求要全面使用國產而提出的。4月份雞肉漲20%到35%；一桶18公升的油2月份開學的時候是720元，現在一桶破千；CAS蛋買不到，貴到一公斤一百二十幾塊，那我怎麼去執行三章一Q？我怎麼去維持涵蓋率？所以我這邊真的要很氣憤的呼籲，不要讓我找不到對口，謝謝。
主席：等一下第二輪也可以請官員再回應一下。在我印象中，3.5元的時候我還在行政體系，那時候3.5元其實就已經覺得很不足了，我們也跟中央農委會各方面在談這件事情，後來6元的確就是剛剛理事長說的，那是因為我們要杜絕萊豬、萊牛，所以我們要求肉品一定要用國產的，中間是在補貼食材上的差價，真的跟物價無關。這部分，我們也來呼應一下，就不要把它推給調過一次，因為那時候調的內容跟理由還是不太一樣。我覺得還是要關注最近的物價尤其民生物價指數，看看這部分是不是有一些處理空間。不過這部分應該兩個部會要合作，而不是互相踢來踢去。
最後的時間就讓剛剛問到的三個部會再來回應一下，先請教育部蔡次長發言。
蔡次長清華：謝謝理事長的指教，也謝謝召委，這部分部裡面有收到陳理事長的看法，我得到的訊息是我們會跟農委會再來研議，看用什麼樣方式來反映。這個我們會來研議，謝謝。
主席：次長，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剛剛洪料理科學家說得很好，現在既然要做……
蔡次長清華：這就是我剛剛在回應時提到的，我們很需要知道這一些作法，也很願意再討論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用這樣的作法。我也跟各位報告，如果每40班設一個營養師，那麼全國應該是447位，目前是544位，我們並不是沒有這個數字，而是有超過，可是我們不願意因為這樣就拿出來講，我們是覺得還要努力。譬如偏鄉廚房參與的校群，未來都會有一個營養師，只不過就是剛剛黃理事長所提到的，有些偏鄉地區一聘再聘還是找不到人，所以我們才退而求其次的說有營養專業的是不是可以，剛剛您提到，是不是anybody都可以？我們當然不希望，所以剛剛金理事長提供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方向，我們願意再來請教兩位，謝謝。
主席：那就麻煩教育部再來商量。我記得之前不願提供各縣市，是怕造成縣市比較，但是這真的不是理由。因為我們要監督各縣市到底做得如何。我們要謝謝洪先生的發言，請教育部參採。
請農委會農糧署白副組長發言。
白副組長秋菊：有關於剛剛陳理事長所提的331獎勵金的部分，事實上三章一Q獎勵金，今天學校如果使用符合章Q的雞肉，其實我們補助的是那個價差，所以雞肉上漲跟三章一Q上漲是可以討論的，這個價差的部分，我們並不是沒有去處理，我們在3月24日有初步洽漁業署、畜牧處，他們也提供了相關食材的數字，我們研擬了一個滾動檢討的草案，3月24日我們已經先行跟教育部做過初步的溝通。因為還有一些細節還在研擬，因為這個錢是行政院所編列的，我們最後還是會報到主計總處那邊，如果核定通過的話，我們就會照著這個模式去作調整，以上簡單說明，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陳專門委員發言。
陳專門委員美志：剛剛金理事長提到營養師相關業務是否可以委外處理的問題，每個機關在考量其業務是否可以委外的時候有兩個前提：第一、就是這項業務不可以涉及公權力的行使；第二、如果這項委外的業務要派人到機關或學校來的話，原則上機關或學校不可以對派來的人有指揮監督的關係。在這兩個前提之下，是由各單位自己本於權責去衡量這個業務的性質，如果它符合這兩個前提，是可以辦理委外的，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好，這樣的話，如果會後需要再作討論的，我們就在會後處理。
今天非常感謝有這麼多的學者專家提供相關意見和指教，也謝謝官員的回應，但是立法委員、專家學者今天還是最期待教育部能夠儘速把這樣一個法案送出，在後續的教文委員會質詢或審議預算時，我們會持續的關注整個法案進度。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第五十九條規定：「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我們會把各位的發言意見及所有的書面資料綜合歸納，彙編成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所有出席與會貴賓。所以各位如果有一些書面資料要留給我們，我們會把它彙集給所有的委員。
主席：非常感謝各位出席今天舉辦的公聽會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們會審慎考量，作為未來修法的依據，再次感謝各位，今天的公聽會到此結束。
散會（12時16分）


附錄：
陳明信理事長書面資料：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1.jpg]

466

467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2.jpg]

468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3.jpg]


469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4.jpg]

470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5.jpg]


471

[image: \\10.21.31.211\1\1_頁面_6.jpg]
賴坤明副教授書面資料：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2_頁面_1.jpg]

472

473

[image: \\10.21.31.211\1\2_頁面_2.jpg]
黃翠華執行長書面資料：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1.jpg]

474

475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2.jpg]

476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3.jpg]


477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4.jpg]

478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5.jpg]


479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6.jpg]

480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7.jpg]


481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8.jpg]

482




立法院公報　第111卷　第55期　委員會紀錄

[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09.jpg]


483

[bookmark: _GoBack][image: \\10.21.31.211\1\3_頁面_10.jpg]

484


image15.jpeg
WERER e

FENEHES

*ERTREVASTRERBE(RE102%F)
*xBRABMHEYS
*HABRB(KEL07HF)

5
PTTIE
E !. 2T
&
FER 4
%
corn S i _ ¢ £ 58 . ’ f;‘&#"t: ¢} %z BAXA 2R E

B A i i = ) *
F'® %mﬁk \5 . G : AR RETH 1078 15 9%
W Cancer i #Z g e 0

20202 ET R ENRAERR
IE70%BEREHRNFIEEE (56/8)
7% BEFREANFIEHEE (1568 ) BERBRE
IFA0%BE KRBT IREE (2R/8, 16/R)
SERBRE
- S8%BENEEAEMNTAEEE (26/% )
E70%SLESHSAERNFIREE (26)/8)
SERBRE
- BIBA0% D EFREERIRAEEE

e MMEA

L EEREESE

¥ Cancer Care Foundation





image16.jpeg
Z2H B R ? B4 ?

ik

EETEEBE N REE
L |+Asnazans

San | EBRERAEE

d el | —EmmEER

B e — = S

2. vs. 16

(" EEmEzes L

' Cancer Care Foundation

ZfFERYE ? M HAREE |

2016 EPFEMER | HMERBREVERBE (se285855198)
(%) 20

Bz Mx

10

W17 24%0 6,

w®HAR . (Flmit)

0

| = , EHRIFE © The Lancet, BH##2FH2017,10
S o BHWEA
BRNEEEE

S Cancer Care Foundation





image17.jpeg
R T IEEZTMEEEENALER
EFEEN - "Bl AREPLZE -

NS - B—RBREFREFRE
MEEE - B8 - BRENERIE
IS EIR - JIKkBERS EEER

i "8 HENAEMEREED -

IBRENEREEREERNAR

HRWZEEEE -

Cancer Care Foundation

SRR By





image18.jpeg
2EIRESEMANREIRR

BN 2596 403 362 15%
== 125 173 135 23%
ek 3321 576 497 17%

RRTBREE XS AENTE0%BRBRESERT FFCIR * BUR 108 RO
Hep 15 R EREM200£

FEL | BREEREAREARRTNE - REST BRI E L 2R -
© 109%ERE T B B AT A BURS38ML 5 110 R TR B A A BURS51L -

Vo MMiEA &
EAEREEEE C
Cancer Care Foundation

PRIGE (R RE
B ZIABS4E
S BRINERBRERERE

T HEGEA

U mRmERS e

25" Cancer Care Foundation





image1.jpeg
HZH0L)

S e

MN Y53 JoWBISELERCITABEBYE A
- 2) Ha %/
B

U E I — # e ; A

FHHU
HHFEs

I
HEmE

- Y EE%EHBE chE Y - YLLG6LS

ERERYHE - Ho8oEWENE IRk Ebn =8

WHT6S' | BN FEE 7 & T B VP - ¥NE\ [/ ch 09V € X
Y] BEEYEYWSIEYN T LE2E - BYERFYRERT -

S KR ENET

%9





image2.jpeg
BIEN

-
—
~

TRIWRRE K

s e ,J_,_tu%n
- BRI _.uwm%mamn R
- THWINBRY R
iﬂ&#&&%;

HUEH - THHAE  THYL - WHI - PURY

IERIT - YW TR - ﬁmﬁ&mﬁam %LZ~61 HEY b5
. =
EERETEYETEN (H) § MATE | .

Aw%§ﬁ&

K@w&/\ 3

SOUBIIn i CITABYEL

T NE

DS~ 5P
% o

% %

5 2

LEYV~0F
%mb&@%




image3.jpeg
 BEWBIEERYCYIREYES PAMIRER SRR LGETYWEE (UY'SE) %6S N Mk
(i e\ E LIS %I PHERYTH - 2R - S - B SV
821 9% G0 i N T

CAHIETT N fR CHE

%N M B =% LBk 1% -%6S
1Bk ok B2 ¢ 58 [o N B H 2 [

OB RS By B lHiE
(Up'ceLHERI0Y) %6G0H [ K&

= E M E <GSR E R R R R E

*NOREEEEE





image4.jpeg
SSWBIVELERCITARYE L

BRI S NI EREE
c BEUHHI NS U H
WY HTEHEFHHI UL FE VI Y G
GETR YT FRE YIS  Y¥ HI0E
WHAIA T TR0 MERTHI Ty & T

358G9v91001 1
ELZEEEREEH./IHZLE0LL
K\ Z5%ERErE

B ——————— ?

R R

w"_nwtwawa$
t. HUYRE9E N

TR T LTS
| VST YN TS
,:ﬂwwa B L
i L R WM I ' AR |

tﬁl# m&ubz&
*acagéaﬁﬁ

- e

53 NP« 545202 «mv

n_
2p





image5.jpeg
B ISV R CATIRYES .Qem«bgm@mmagwwmﬁ*»

(Hen BB o i B met(EH EE S
Wfy B geast 3 AL Y S

YHREED
w K-HEENER U E SRR a8
s WY by B i ) B R
2(E) T 58 UICE %L S5 Ty — [T (e =2 (E 1Y)





image6.jpeg
STWBII I LENCITARYE L

%MM L
iy @%ﬂmﬁw RS F A ERch B RS EC

BB EEY e S e R E Y% EFEV AR BB E Y
Eﬁ@ﬁ%@%%Kﬁkﬁ%ﬁ%e
m Sf s e

= 1 2 o .
'Y 000€-00S <= HEN\ /> Y'Y 00Ty &

 SEY 8 H B h REE Y





image7.jpeg
E=1F
FEtfk

B

FR

=R 120 AZEIIEIER GBI AK 7 EHEE

AIR/NMEEEBAER  INEER - RIBEBRMNEREEED—A

TREERMEREEEER WEEBRMME T ARZDRERELA -
HEER R - RRELEERREREEY -

BT REEHBEABEZABALULE  EEVEBBH— A &1
MREA > BWE—A  2REBABKREHEEAE - FEdMT EEHEH
FEENE - MRB RO RIERERET Y BRESEETY
HEFENSDR—A -

RITEABEREBENT ¢

BT REFHRABEZE=T AL LZ EE VR ABRRSES— A
AIAAB R mBETREAT ¢

—  BEABRE RIS TR AR -

SRR EELEEE -

=~ EFEEMEAR - BRENGEE GHP K HACCP Z#4(T » HEfREERET
SEZRBWELR -

W~ R ABERMETERN LR E G R LREES I HBRE
It > FEERICETAE RN R -

F_HEKE_HZEEN - REOKATGEERTER » FEHPRE B
RERFRET UM - AR PR BT -
SBUOREE—K ~ BRSBTS B AT - Rl B 1SS
FAMNEERIE - PR EWME S -

lll

BB ERIE © B ERERY &R ?

SREEEEREN  WRBEHRBEPTHE - AFHE - &t faE
BEBITBCR S KRS - (BBAEHBRERRES » SR
EREGHETH BTl | )
ERARBEMRABEZEAEAM LE S EERIEEE B
EHUERSSL > W bR ESR 2T -

FHT %

BILZFRARRERBESEEIEEZFRA » UEERES—GA
77 MR B RS TR

SRE T ABRERABZRELFFSER—E—T » #RABSER
REHUEZE  RELLSIARER—L=F -




image8.jpeg
FH=1
SRR EEANEREBENERA B2 AU AR REZEUED
s &% L EREME) - HEHESZ T EMBMEE - HEEARERE
HRUWERE > DERtRELE  ESHEE..

CERVAN S
AR R S PG R B R B B e B e AR R A - BB
{EEBVIRATHIGREE 32 /NFF(FT 4> 2 £E58 %) -
SRR A BN EREREFRFEBRESKSEY  ERRENEE
HIFEZEM _BNEZEFERE  aRBEEESHEES -
B IR SRR E A B GEERARAGERER ? S5 S
BREE?) ~ ..
HREERMAEEESICEUMEEHEES TEERF  FEETREE
H - MRRESKRER - BMEREREE VERENEE K > LT
sLEk » HECHEREF=5F -

FT/k TR EEHE
FHIk BRABREMBEERMS L BRIBEEE  E2OHTE !




image9.jpeg
SRMNBREER
ZEE R

pudeey )08
Z2AABEEE |
AR
BIERRESE T E
SR AN EHMEEE/BREETEE

=

ﬁ
’ﬁ;

%ﬁﬂ

i PV UMz
{° ErmEsse
: __Cancer Care Foundation

HEHFFRE BENREE BRBFET

CIA AR f B AEERERHEN
' 104% 213598A
U 1058 208440 A

1065 1938444

1078F 1816014
1088 177767
109%F 1652494
1105 1538200 §

T LE R

: ﬁ vl =y ;&3 s
= %) ﬁﬁgﬁﬁgﬁa Bl EEE 1R ErE ~ Yahoo ¥





image10.jpeg
BABE/EHFBREE/NMIRT ?

AT PDIERIEA
B AT

2016 126.73% 25.23% 26.69% 45.38%
2017 26.10% 23.00% 23.00% 47.10%
2013 126.10% 24.70% 30.20% 47.10%
2019 2522% 28.25% 29 58% 4797%

o

 WERER:EEF R pzans)
%;’éﬁﬁ’@g ﬁ g FoRlACH © JBY - Ay

_Cancer Cars Foundation

6~18 BRIEEF P ERIFAY 5% HFEHEF 2 BERKRR
?@E%%P’r’féﬁdﬁﬁ&’ﬁmtﬂlmﬂ HEH#FEEE%‘H:'.FlWE!
DENRREREHES

B | ze | <0 | 2029

RIS | ®% 'mwe | ¢ | 4064 | 8572 | 275 |
KEEFEALER VEPR | 2000 5125 526 w74 0s | 72 | 538 24 152 ,
ﬁ’h‘ﬁnﬁﬁiﬁggﬂgigft 2001 1130813 531 | 463 | 04 | 785 | 347 | 223 | 151
2002 | 131,103 838 464 | 04 | 74 | 850 214 | 158 |
fEE AR 2003 | 128029 536 | 464 | 04 | 74 | 855 206 | 160 |
2000 £ 2014 F=HpE 2004 {138,580 | 537 | 483 05 | 78 | 853 200 | 160
2008 | 130490 340 | 480 K 085 | 74 | 5854 201 188
tgn[] > 21% 2006 | 130,784 540 460 4.5 7.7 86,5 194 5.9
2007 | 138417 | 838 464 | 04 | 72 | 563 136 @158
2008 | 142,170 538 46.1 04 3 574 150 8.0 |
2000 | 150963 842 @ 488 04 | 7. 588 182 | 154 |
2010 1151010 537 @ 463 04 | 71 | 588 182 | 188
{2011 |15338¢ 537 | 463 | 04 | 72 | 386  1&1 | 187 |
2012 | 159969 534 468 04 72 | 530 182 153 |
{2013 l1easiafsar 483 | 04 | 74 580 185 | 147
2014 (150047l 540 | 460 04 | 75 | sS85 185 148

¥ Cancer Care Foundation





image11.jpeg
AL M EERmic/ R

-REZEROHEBRSEEER

—~LRFFRERSVEIERHTR - BRAESLRER  SNE
BEER  MERY  BREREN SEERIENS L - B
ZHLRAZZEBAAOTFEOTH -

- fREROMERRFERNE/)FER, M= E RIS FH
-HAARERKRRTRERRRAR(ERERRAIL) - FSER
R BB ET RN RS -
*REERBREENRE - EEEERRMRITE -

5’“ B A ,
(" mrmmses

S Cancer Care Foundation

WHO : REF 8NN S ZE 1318 = i A9 TE 5 | b

[Eemans| .0 @

MiET M “ F | mE e
Pmm < A om o
BF - - -} =
= 7= 2 | oW
maR= = A s
o E s FERE
A W= 5 M o=
— . 5 755 478 101 98 58 A FY
P o UWEA B o it wratng oot IARC=EINUBIEFSTmE

W Cancer Care Foundation





image12.jpeg
3 S

Cs

IS B — RS + AR

1084734545208 IAB&

Sk

107 %

EIERE .
F|AR 200 FiE—A
FEEI2IEA

16,131 A

106 %

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BRACR - iR - (2R2.008%

Cancer Care roundatxon

be
Bl

.,ssﬁ&é&&%. =

EY HWEA
EEREE S

Cancer Cars Foundastion
B RS

» ¥

_7(¥ﬁ =R

AE
El”s%w:f/{,’.l.w%f ‘%’«fﬁ\‘} :
IT8MA A BB - SOABUS - TN
MR - R - AR - B

/Y
;“’Q

 FRERE  1500MA IS - I9E - UMM - RS -
{Baazmﬂg BIRE - IEE  REE - BEE

e PR R = e

EEIARE 12858 A  ZE - B - IPEANEE - BEE -
GRESAEH=R RS RS ~ RS - BRRE « IEEE -
BR300 5

K HBE130T)

FORARR - R AR R





image13.jpeg
\

ZFMERES

= 18 9o ?
BRI

SZ2EREERENNEEAE 2013-2016
EIERREESERFZAERERS

SZEREEREINIEZBHFEE 2013-2016

T-12RBEHRREBNEANE - RXABRREME< 5%

c BEAAXBRYEN~FEHEEBXRAEFEN
HmNBREAE EEEZEE46-49%

*36%BEXRKIBIHERE - 9%BXRIG2HME £

( manmsee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image14.jpeg
2014-19 BERERERIR
IMNEZ I 62%REEBHMBEREINE
- ZEHER : 68% MM EBIFAHERT -
RFE  18NBEERIZER - REIZHEEECEHEX
« MEE : 38NBERFRKRHE - 11%#EBB3IXRHE—R

T WHEA
BB EES
Cancer Care Foundation

20212 EERERAGRE

c SFEIONEHERESEYN

-BEEHNEOSES  EAHESIERBSER
ERAESABAN  ARETHR

E2 X — B AEASR/ST - FARNSRIEREIES
CMIREERE  HERIELHS  BREERCES

al LA
_ ERERREEH
8 Cancer Care Foundstion





